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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報 告 為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而 編 製 ， 它 們 並 非 法 律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 亦 不 應 以 該 等
研 究 報 告 作 為 上 述 意 見 。 研 究 報 告 的 版 權 由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 下 稱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研究報告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
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
圖書館備存。  



 

研究摘要  
 
 
1. 近年來，美容作業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均大行其道，日趨普遍。

香港近期發生與美容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美容程序有關的不良

事故，引發公眾對收緊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訴求。本研究探討

香港、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韓、新加坡及英國的美容作業規管

架構，所涉範疇包括美容程序的分類、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對美容相關醫療儀器及非住院

設施的規管，以及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2. 是次研究的所有地方均有界定只由醫生施行的美容程序的類別。

這些地方一般以美容程序本身的風險水平及／或入侵性作為美容

程序的分類準則。新加坡進一步要求，只有低或甚低程度的科學

證據支持的程序，必須有充分理據才可施行。《有關美容外科服務

的歐洲標準》 (European Standard for Aesthetic Surgery Services)是一套

適用於歐洲的自願性遵從的外科美容作業服務標準。根據該套

標準，在分類美容程序時所考慮的因素包括所需麻醉的程度，以及

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  
 
3. 為保障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安全，新加坡已在《醫生美容作業指引》

(Guidelines on Aesthetic Practices for Doctors) (下稱 "《美容作業指引》 ")
內 列 明 醫 生 施 行 美 容 程 序 所 須 符 合 的 能 力 及 資 格 水 平 。

佛羅里達州也規定外科程序 (包括美容程序 )必須由已完成適當

培訓及具備有關技能的醫生施行。英國政府為回應美容作業規管

架 構 檢 討 報 告 的 建 議 ， 現 正 為 施 行 外 科 及 非 外 科 美 容 程 序 的

從業員，制訂認可的培訓標準。香港和南韓均未就醫生施行美容

程序訂明相關的能力要求。  
 
4. 除南韓外，所研究的各個地方的美容業界均可施行一些並未被

界定為醫療行為的美容程序。在南韓的美容業規管制度下，業界

不得提供美容程序。佛羅里達州亦設有針對美容業的規管制度。

在該制度下，美容師必須符合發牌當局所訂的培訓規定，並通過

發牌考試，方可執業。香港、新加坡及英國一般沒有訂明美容師

必須符合的資格。不過，在新加坡和英國部分地區，美容師必須

完成相關培訓，方可操作激光或強烈脈衝光 (俗稱 "彩光 ")儀器進行

美 容 程 序 。 英 國 政 府 亦 正 就 非 外 科 美 容 程 序 制 訂 適 當 的 認 可

資格，以及研究是否需要規定非醫護從業員在施行美容程序時，

必須由合資格的臨床專業人員監督。  



 

 
5. 在新加坡、佛羅里達州及英國，若要使用高能量激光及／或彩光

儀器等美容相關醫療儀器，必須遵守有關註冊／發牌規定。這些

地方規定有關儀器的操作員必須為醫生或具備認可知識及技能的

人士。以新加坡為例，只有完成所須培訓或取得所須資格的人士

才可申請第 3b級激光的操作牌照，而只有註冊醫生及牙醫才可

獲發第 4級激光的操作牌照。香港政府正計劃設立醫療儀器規管

制度，並考慮對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使用作出管制，例如只限註冊

醫護專業人員才可使用某些儀器。  
 
6. 是次研究的各個海外地方均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

施 加 強 制 性 的 安 全 標 準 。 就 施 行 抽 脂 程 序 所 在 的 非 住 院 設 施

而言，新加坡和佛羅里達州在人手支援和設備及物資的充足程度

方面，訂有嚴格的規定。南韓近期發生的一些不良事故，已促使

市民要求提高非住院設施的安全標準，尤其是麻醉工作及處理

緊急事故所需的醫療設備方面。在英國，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規管

機構現正檢討為施行外科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而設的巡查計劃及

評估準則。與此同時，香港現正計劃改革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

制度，涵蓋範圍包括用以施行高風險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 
 
7. 至於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方面，部分所研究的海外地方已

推行或計劃推行加強保障公眾的特定機制或措施。舉例而言，南韓

最近已訂立規例，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學校附近地區展示美容

相關的廣告。在新加坡，醫生凡提供抽脂程序或科學證據薄弱的

程序，必須在施行該等程序前取得顧客的知情同意。同樣，英國

正考慮收緊對不負責任的廣告及宣傳手法的規管，以及考慮是否

需要規定從事外科美容作業的醫生必須取得顧客的知情同意。  
 
8. 在是次研究的地方中，新加坡是唯一一個為接受抽脂程序的人士

訂立強制性 7 天冷靜期的地方。一些在自願認證計劃下獲認證的

美容服務提供者，亦須就所提供的服務計劃向顧客提供最少 5 個

工 作 天 的 冷 靜 期 。 南 韓 設 有 由 國 家 設 立 、 旨 在 解 決 醫 療 糾 紛

(包括與美容作業有關的糾紛 )的調解機制，這是當地申訴制度與別

不同的地方。  
 



選定地方對美容作業的規管  
 
 
第 1 章 —— 引言  
 
 
1.1 背景  
 
 
1.1.1 2012 年 10 月初，報章報道  4 名女子在一家美容護理中心接受

靜脈輸液治療後出現敗血性休克的個案。其後， 1 名女子因多種器官

衰竭死亡，而其餘  3 人則病重。2014 年 6 月，另一名女子在一間植髮

中心接受抽脂程序後死亡。這些事件已引起公眾對多項事宜的關注，

當中包括醫療程序與美容服務的區分、對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對施行高風險醫療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對美容業界

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以及加強接受美容程序人士安全的措施。  
 
1.1.2 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對醫療美容治療／程序

的規管深表關注。事務委員會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的會議上，要求

資訊服務部轄下的資料研究組就海外地方對美容作業的規管進行

研究。資料研究組已於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6 月 16 日的會議上提交

研究大綱，建議研究美國佛羅里達州、新加坡及英國等地方對美容

作業的規管。考慮到部分委員提議把美容作業盛行的南韓和瑞典納入

研究範圍，資料研究組亦承諾就這兩個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

進行初步研究。  
 
 
1.2 研究範圍  
 
 
1.2.1 資料研究組曾就多個海外地方 1 對美容作業的規管進行初步

研究，並觀察到該等地方採用不同的方式規管美容作業。有些地方

可能規定美容程序只限由醫生施行，而另一些地方則可能容許美容

業 界 施 行 某 些 非 外 科 或 非 入 侵 性 的 程 序 。 本 研 究 報 告 對 美 國

佛羅里達州、南韓、新加坡及英國進行研究，以掌握這些地方就

規管醫療界及美容業施行美容程序所採用的不同規管方式，並將之與

香港的規管方式進行比較。   

                                                       
1 這些地方包括新加坡、台灣、美國、英國、澳洲及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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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根據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 2 於 2013 年對全球具專科認證的

整形外科醫生進行的一項調查，在 2013 年，全球有超過 2 300 萬項外科

及非外科美容程序是由具專科認證的整形外科醫生施行，而美國是在

該年施行最多外科及非外科美容程序的國家 3。美國各州均自行設立

規管架構，以監管醫療界及美容業施行美容程序的情況，而多個州份

均對美容程序的施行作出嚴格規管，佛羅里達州便是其中之一。

在佛羅里達州的規管架構下，大部分美容程序須由醫生或由醫生助理

等醫護從業員在醫生的監督下施行。  
 
1.2.3 在南韓，涉及皮膚穿刺的美容程序 (包括紋身和穿耳 )被視為

醫療行為，應由持牌醫生施行。根據受《醫療服務法》(Medical Service Act)
管限的現行醫療制度，持牌醫生可施行任何醫療行為，包括美容

程 序 。 另 一 方 面 ， 美 容 護 理 中 心 只 可 提 供 《 公 共 衞 生 管 理 法 》

(Public Health Control Act)所列明的皮膚護理服務，不得使用任何醫療儀器

或藥物。  
 
1.2.4 在新加坡，所有入侵性及輕微入侵性的美容程序，例如注射

肉毒桿菌毒素及使用激光達致皮膚更生的程序，必須由醫生施行，

這些醫生在醫療專業的自我規管架構下受到規管。美容業界可提供

某些非入侵性的美容程序 (例如激光脫毛 )，並須受《新加坡刑法》

(Penal Code)及其他相關法例規管。  
 
1.2.5 與是次研究的其他地方比較，英國採納相對較寬鬆的規管

方式，容許美容業界施行範圍較廣的非外科美容程序。雖然外科美容

程序必須在受規管的臨床環境由合資格的醫生施行，但非外科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及皮下填充劑注射以及激光治療，則可在診所或

美容護理中心由醫生或非醫療從業員施行。英國政府確認有需要訂立

劃一標準以規管由醫生和非醫療從業員提供的美容程序，最近已完成

對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檢討，並着手進行改革，以加強保障公眾安全

與權益。  
  

                                                       
2 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是一個為具專科認證的美容整形外科醫生而設的專業團體，旨在

提供一個交流意見及知識的平台，以促進美容整形外科的發展。會員包括 94 個國家

超過 2 400 名美容整形外科醫生。  
3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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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與英國的情況類似，瑞典的外科美容程序主要由醫生施行，

而非外科程序則可由醫生或非醫療從業員施行。瑞典國家衞生福利

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4 在 2012 年 6 月發表的檢討

報告顯示，現行的規管架構未能為接受美容程序的人士提供足夠保障。

在該報告發表後，瑞典政府委託顧問進行研究，訂定所需的法例修訂

及其他措施，以加強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顧問研究預期將

於 2015 年完成。  
 
1.2.7 由於瑞典的規管架構與英國的相若，而且正在檢討中，資料

研究組會在附錄 I 概述瑞典的規管架構及其規管改革的近期發展，

供委員參閱。  
 
 
1.3 研究方法  
 
 
1.3.1 是 項 研 究 以 資 料 閱 覽 的 方 式 進 行 ， 包 括 參 考 及 分 析 文 獻

資料、在互聯網上搜尋資料，以及與有關當局、組織和專業人士通信。 

                                                       
4 國家衞生福利委員會是衞生及社會事務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轄下的政府

機關，所負職責包括收集及分析與衞生及社會照顧有關的資料，以及制訂與衞生及

醫療服務有關的標準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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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香港  
 
 
2.1 概覽  
 
 
2.1.1 美容作業是旨在改變人體特徵的外表或結構的治療或程序 5，

近年在香港日趨普遍。雖然外科及入侵性美容程序主要由醫療界提供，

但涉及使用激光及彩光儀器等醫療儀器的程序，則在醫療界及美容業

均有提供。政府並未就提供美容程序的情況，訂立特定的規管制度。

不過，這些程序所涉及的各個服務範疇，例如美容服務提供者及／或

醫護專業人員的服務、處所、藥物，以及廣告及銷售手法，則在衞生署

和香港海關等政府部門執行的不同法例下受規管。然而，近年一些

美容服務提供者以 "醫學美容服務 "為名提供的醫療美容程序，已引起

公眾關注這些程序所帶來的健康風險。  
 
2.1.2 2012 年 10 月， 4 名女子在一家美容護理中心接受靜脈輸液

治療後， 1 人死亡，3 人病重。事件促使政府於 2012 年 11 月在私營

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6)轄下成立區分醫療

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以區分醫療程序與一般

美容服務，並就應由註冊醫生施行的程序提出建議。工作小組呈交的

報告已於 2013 年 11 月獲督導委員會通過。因此，政府亦已落實工作

小組提出的建議。  
 
 
2.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2.2.1 根據工作小組的建議，某些類別的美容程序基於程序本身

所涉及的風險，只可由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施行 7。  該等程序包括：

(a)涉及把物質注射入人體的程序，例如肉毒桿菌毒素或皮下填充劑

注射； (b)涉及以機械／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

                                                       
5 美 容 作 業 目 前 在 國 際 間 仍 未 有 共 同 接 受 的 定 義 。 根 據 英 國 美 容 整 形 跨 專 科 委 員 會

( the  United Kingdom Cosmetic Surgery Interspecialty Committee)的資料，美容作業被界定為涉及

下述範疇的作業： "修改或改變人體特徵的外表、顏色、質感、結構或位置的手術及

其他程序，對該人而言，這些特徵若不改變，在廣義上仍會被認為屬 '正常 ' "。英國和

新加坡等地方在考慮美容作業規管架構時，均採納上述定義。  
6 督導委員會由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2 年 10 月成立，負責檢討香港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

制度。該項檢討旨在加強對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從而保障市民健康和消費者權益。  
7 工作小組考慮了 35 項有潛在安全關注的美容程序，並建議其中 15 項程序基於所涉及

的風險，應由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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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c)高壓氧氣治療；及 (d)漂牙程序。然而，紋身和穿環的程序在

傳統上被視為非醫療程序，而且其相關風險已廣為人知，故可由非

醫療從業員施行。  
 
2.2.2 至於涉及使用醫療儀器 (尤其是可釋放能量的儀器 )的美容

程序的分類方面，工作小組建議，由於政府現正檢討醫療儀器的規管

架構，這些程序應在研究醫療儀器的規管架構時討論。因此，目前

醫療界及美容業均可施行這些程序。工作小組所考慮的美容程序

一覽表及所作的程序分類，載於附錄 II。  
 
2.2.3 施行美容程序的醫生或牙醫必須遵守他們所屬委員會發出的

專業守則 8，包括適切診斷和妥善保存醫療紀錄。醫生或牙醫如觸犯

專業失當行為，須接受其所屬委員會施加的紀律處分。對於醫生施行

特定美容程序的能力或經驗要求，目前並無具體規定。  
 
2.2.4 另一方面，政府已忠告美容業從業員，如他們本身並非註冊

醫生／註冊牙醫，應避免施行歸類為醫療程序的美容程序。如不遵照

此忠告而進行該等程序，可能會因觸犯《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
或《牙醫註冊條例》(第 156 章 )而被檢控 9。當局亦提醒美容服務提供者

應確保他們在施行任何涉及皮膚穿刺的程序前，已接受適當培訓，

並應嚴格遵從感染控制常規。  
 
 
持份者的關注  
 
2.2.5 儘管政府已落實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建議，把某些特定的美容

程序歸類為醫療程序並規定只可由註冊醫療專業人員施行，但各界的

持份者均認為，對於涉及使用高風險醫療儀器的美容程序，政府應

加快引入規管機制，並清楚界定哪些類別的從業員可施行這些程序及

他們所需符合的培訓及能力水平，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部分醫療界

人士亦關注到接受高風險外科美容程序的人士的健康風險，原因是

現時對施行這些程序的醫療專業人員的專科或經驗缺乏規管。  

                                                       
8 註冊醫生須遵守香港醫務委員會發出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而註冊牙醫則須

遵守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發出的《香港牙醫專業守則》。  
9 《醫生註冊條例》訂明，任何人如未經註冊而從事內科或外科執業或公布其姓名為

正如此執業者，即屬犯罪。《牙醫註冊條例》訂明，任何人如非註冊牙醫而在香港以牙醫

身分執業，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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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2.3.1 截至 2014 年 3 月，本港有 9 935 個場所及 39 151 人從事美容

業。雖然美容業界一直都有施行涉及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美容

程序 (例如激光或彩光治療 )或未被歸類為醫療行為的其他程序，但有

意見關注到現時並無特定規例監管服務提供者的業務運作，以及施行

美容程序的美容師的培訓及能力。  
 
2.3.2 雖然美容業已在資歷架構 10 下制訂《能力標準說明》，為從業員

訂定進修途徑和各級資歷的能力要求，但資歷架構僅屬自願參與

性質。至於認證從業員操作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能力水平方面，目前

只設有供彩光儀器操作員自願性參加的技能測驗。 

 

 
持份者的關注  
 
2.3.3 在 2012 年 10 月和 2014 年 6 月發生的不良事故，令人關注到

為 市 民 大 眾 提 供 高 風 險 美 容 程 序 的 美 容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運 作 缺 乏

監管。為促進美容業的健康及可持續發展，並加強公眾對接受業界所

提供的美容程序的信心，美容業代表和部分立法會議員已促請政府

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以協助業界制訂特設的規管架構。他們亦要求

當局為從業員設立強制性的資歷認可架構，讓從業員施行美容程序

(例如激光治療 )的能力得到承認。  
 
 
2.4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2.4.1 目前，除了一些含有藥劑製品或能夠釋出電離輻射的醫療

儀器，香港並無特定法例規管醫療儀器 11 的進口、分銷、售賣或使用 12。

根據制訂醫療儀器規管架構的建議，為保障公眾健康，政府提議只准

註冊醫護專業人員使用及操作某些美容相關醫療儀器，例如第 3B 級

                                                       
10 資歷架構是個共有 7 級的資歷級別制度，涵蓋學術、職業培訓及持續教育等界別，目的

是要清楚說明不同資歷的水平、確保這些資歷的質素，以及為不同程度的資歷提供銜接

階梯。  
11 醫療儀器泛指用作診斷、治療或監察疾病及傷勢的任何器材、工具或設備。  
12 含有藥劑製品的儀器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規管。能夠釋出電離輻射或含有

放射性物質的儀器受《輻射條例》 (第 303 章 )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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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4 級高能量醫療激光 13。至於彩光設備，非醫護從業員如已接受

培訓，並通過認可院校 (例如職業訓練局 )舉辦的彩光技能測驗，便可

獲准操作。  
 
2.4.2 政府最近計劃進行顧問研究，探討海外地方在管制使用美容

相關醫療儀器方面的經驗和做法，然後再着手進行有關設立醫療儀器

規管架構的立法程序。該項顧問研究旨在識別須受管制的儀器類別，

並釐定操作該等儀器所需的能力及資格。  
 
 
持份者的關注  
 
2.4.3 對於政府只准註冊醫護專業人員使用某些美容相關醫療儀器

(例如高能量激光儀器 )的建議，美容業界的代表深表關注，因涉及使用

這些儀器的美容業務，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認為，有關限制

使用該等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建議，會對美容業從業員的生計構成

負面影響。美容業界指出，由於許多美容師已接受相關培訓，他們目前

能以安全的方式操作這些醫療儀器，故此促請政府在發牌制度下，

容許受過足夠培訓及勝任的從業員 (不論是醫護從業員或美容師 )操作

該等美容相關醫療儀器。  
 
2.4.4 另一方面，一些醫療界代表認為，為確保病人安全，高能量

激光及彩光儀器應只限由合資格的醫生和牙醫及獲其授權的其他

人士使用及操作。他們認為，只有醫療專業人員才受過足夠培訓以

作 出 診 斷 和 提 供 適 當 治 療 ， 包 括 處 理 這 些 程 序 所 引 致 的 風 險 和

併發症。  
 
 
2.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2.5.1 在香港，監管私營醫療機構的現行法例主要涵蓋私家醫院及

非牟利診療所。政府當局現正考慮把規管範圍擴大至涵蓋施行非住院

手術或高風險醫療程序的非住院設施，以及處理先進療法產品的

處所。   

                                                       
13 根據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訂立的標準，激光產品按波長及最高輸出功率分為 4 大級別，

即第 1 級 (再細分為第 1 及 1M 級 )、第 2 級 (再細分為第 2 及 2M 級 )、第 3 級 (再細分為

第 3R 及 3B 級 )，以及第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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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督導委員會最近通過了在其轄下成立、負責研究私營醫療

機構特定規管範疇的 3 個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建議 14。與規管施行高風險

美容程序所在設施相關的建議包括： (a)在法定註冊制度下規管施行

高風險醫療程序 15 所在的非住院設施；及 (b)規定高風險程序只可由

合資格的醫護專業人員在受規管的非住院設施或醫院內施行。政府已

計劃於 2014 年下半年就加強對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進行公眾諮詢，

並因應公眾諮詢的結果展開相關的立法程序。  
 
 
持份者的關注  
 
2.5.3 部分立法會議員注意到，在擬於 2014 年下半年進行的公眾

諮詢完成後，政府才會展開改革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的立法程序，

他們已促請政府在此期間推出行政措施，例如加強巡查該等設施，以

保障在非住院醫療設施接受高風險美容程序人士的安全。  
 
 
2.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2.6.1 政府表示，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權益受經《2012 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保障；經修訂的

《商品說明條例》禁止關於服務的虛假商品說明和某些不良營商

手法，例如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

此外，與醫藥及健康事宜有關的廣告受《不良廣告 (醫藥 )條例》

(第 231 章 )規管；該條例旨在透過禁止或限制可能引導市民尋求不當

方法以治理某些病況的廣告，從而保障公眾健康。衞生署表示，該署

曾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間向違反《不良廣告 (醫藥 )條例》

的服務提供者發出 492 封警告信，並在同一期間就 4 宗個案提出檢控。 
 
2.6.2 自 2012 年年底發生不良事故後，衞生署已加強公眾教育，

以加深市民對美容程序所涉風險的認識，並提醒市民在作出決定前，

應了解更多有關程序的資料。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間，

衞 生 署 亦 檢 視 了 超 過 16 000 則 美 容 服 務 廣 告 ， 並 把 懷 疑 違 反

《醫生註冊條例》或《牙醫註冊條例》的個案轉介警方跟進。  

                                                       
14 該 3 個 工 作 小 組 分 別 是 "界 定 在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進 行 的 高 風 險 醫 療 程 序 工 作 小 組 "、

"規管處理先進療法產品處所工作小組 "，以及 "規管私家醫院工作小組 "。  
15 根據 "界定在日間醫療中心進行的高風險醫療程序工作小組 "的建議，任何程序如按照

有關的 3 項因素 (即程序風險、所涉及的麻醉風險，以及病人狀況 )中任何一項因素而

被界定為高風險，將被視為高風險醫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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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關注  
 
2.6.3 消費者委員會表示， 2013 年接獲 195 宗有關入侵性美容程序

和涉及使用高能量光學儀器的美容程序的投訴，較 2012 年的 178 宗

為多。在 2013 年接獲的投訴當中， 39%與服務質素有關， 18%與安全

事宜有關，而 16%則與服務提供者的銷售手法有關。為加強保障接受

美 容 程 序 的 人 士 ， 部 分 立 法 會 議 員 建 議 為 涉 及 美 容 程 序 的 交 易

引入  7 天的冷靜期，讓有關人士可重新考慮有關程序所帶來的得益和

風險。部分議員並認為應設立申訴制度，讓對服務有所不滿的人士

尋求退款或補償。  
 
2.6.4 一些醫療界代表關注到，針對部分美容服務提供者就美容

程序發布誤導性廣告的情況，當局採取的執法行動並不足夠。據他們

觀察所得，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美容服務廣告，但根據《不良廣告 (醫藥 )
條例》成功檢控美容服務提供者的個案，卻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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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美國佛羅里達州  
 
 
3.1 概覽  
 
 
3.1.1 美國各州均自行設立規管架構，以監管美容作業。根據美國

美學整形外科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16 的資料，

在 2013 年 由 具 專 科 認 證 的 醫 生 所 施 行 的 美 容 程 序 估 計 超 過

1 100 萬項，其中 16.5%屬外科程序，其餘 83.5%屬非外科程序。美容

程序所涉費用估計合共超過 120 億美元 (即 931 億港元 )，當中 58%涉及

外科程序，42%涉及非外科程序 17。  
 
3.1.2 在 2013 年，美國南大西洋區內施行的美容程序為全國最多

(佔總數的 17.4%)。是次研究選定佛羅里達州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它是

南大西洋區內的 7 個州份之一。佛羅里達州與美國很多其他州份

相若，對美容作業施加嚴厲的管制，規定大部分美容程序須由醫生或

部 分 醫 護 從 業 員 ( 包 括 護 士 或 醫 生 助 理 ) 在 醫 生 的 監 督 下 施 行 。

有關的美容程序包括外科程序、涉及注射及使用彩光和高能量激光

儀 器 的 程 序 。 負 責 醫 生 發 牌 事 宜 的 佛 羅 里 達 州 醫 務 委 員 會

(Florida Board of Medicine)認為，這些程序均屬醫療行為。至於受美容業

委員會 (Board of Cosmetology)所訂的發牌制度規管的美容業，則主要

提供傳統的美容服務，例如面部護理及修甲，或一些非入侵性的美容

程序如化學換膚及微晶磨皮。  
 
3.1.3 截至 2012 年 12 月，佛羅里達州共有 48 852 名醫生，其中

皮膚科醫生及整形外科醫生分別有 867 人及 613 人。在 2012-2013 財政

年度，佛羅里達州共有 212 650 名持牌美容師。  
 
3.1.4 近年，在佛羅里達州開設的醫學水療中心 18 不斷增加，以滿足

市場對醫療美容服務的殷切需求，以及增加醫療作業的收入，以彌補

就傳統醫療服務從第三方所獲得的收入減少所致的損失 19。這些醫學

水療中心可由持牌醫生經營，也可在持牌醫生以醫務董事的身分監督

                                                       
16 美國美學整形外科學會由超過 2 600 名醫生組成，大部分於美國及加拿大從事美容

作業。學會的宗旨是提倡醫療教育、公眾教育及病人權益。  
17 有關的統計數字是根據向 714 名整形外科醫生、皮膚科醫生及耳鼻喉科醫生進行調查

所得的數據編製而成。請參閱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 (2014)。  
18 醫學水療中心可提供各項在醫生監督下施行的美容程序，包括激光脫毛、皮下填充劑

注射及肉毒桿菌毒素注射，以及傳統的美容服務，例如修甲及蜜蠟脫毛。  
19 由於美容程序的費用並非由第三方 (例如保險公司 )支付，因此所訂的收費可以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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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非執業醫生經營。這些醫學水療中心會聘用持牌醫護從業員及／

或美容師，施行其牌照許可服務範圍內各類醫療美容程序和傳統美容

服務。因此，醫療與美容作業之間的分界線逐漸變得模糊，而市民大眾

對美容程序所涉風險的警覺性下降亦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3.1.5 目前，佛羅里達州並沒有全面的制度規管美容作業。各類美容

作業受不同的州法律及行政規則所規管。負責規管美容作業的主要

機關包括佛羅里達州衞生部 (Florida Department of Health)、佛羅里達州

商務和職業監管部 (Florida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及各個專業委員會。  
 
 
3.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3.2.1 根據佛羅里達州醫務委員會的資料，外科美容程序、涉及使用

高能量激光 (即第 IIIa、IIIb 及 IV 級激光 20)和彩光儀器的程序，以及涉及

注射的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及皮下填充劑注射 )均屬醫療行為，所以

只可由持牌醫生施行，或由部分持牌醫護從業員 (例如高級註冊護士或

醫生助理 )在醫生於場內或場外的監督下施行 21。此外，也有規定外科

程序 (包括美容程序 )必須由已接受適當培訓及具備相關技能的醫生

施行。  
 
3.2.2 在佛羅里達州，獲電蝕委員會 (Electrolysis Council)22 發牌的電蝕

脫毛師 (即專門提供脫毛護理服務的醫護從業員 )可在醫生於場內監督

的情況下，利用激光或光學儀器施行脫毛程序。電蝕脫毛師的發牌

要求包括接受最少 120 小時課堂培訓及取得最少 200 小時實習經驗、

完成一個有關防止醫療錯誤的兩小時課程，並通過相關的考試。

在正式執業前，電蝕脫毛師亦須完成一個電蝕委員會認可的 30 小時

持續進修課程，並在取得認可認証機構簽發有關使用激光及光學儀器

脫毛的證書後，與負責監督的醫生共同制訂脫毛護理服務的作業

指引。電蝕脫毛師每兩年續牌一次，惟在續牌前須完成 20 小時的

持續進修課程。  
  

                                                       
20 第 I I Ia、 I I Ib 及 IV 級激光與香港所採用的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所訂的第 3R、 3B 及 4 級

激光級別對應。  
21 持牌醫生可施行上述各項美容程序，而其他持牌醫護從業員則主要施行涉及注射或

使用激光或採光儀器的程序。  
22 電蝕委員會是佛羅里達州醫務委員會轄下的諮詢委員會，專責確保電蝕脫毛師及電蝕

脫毛設施符合安全作業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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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及監督安排  
 
3.2.3 按照現行的規管制度，醫學水療中心或提供美容程序的一般

醫務所的經營者必須確保獲授權施行醫療美容程序的醫護從業員，

只會在醫生適當的監督下 (如有需要 )施行其執業範圍內的程序。根據

有關醫療作業的州法律，醫學水療中心必須由具專科認證的皮膚科或

整形外科醫生監督。至於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及美容程序的醫務所，

則只須由持牌醫生進行監督。  
 
 
3.3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3.3.1 在佛羅里達州，美容作業 (即以機械或化學方法護理頭部、面部

及頭皮而非涉及醫學治療 )須受美容業委員會 23 所管理的發牌制度

規管。在該發牌制度下，美容師的作業範圍涵蓋傳統的美容服務及

若干非入侵性美容程序，例如化學換膚及微晶磨皮，該等程序並非

只局限由醫生或醫護從業員施行。  
 
 
發牌規定  
 
3.3.2 根據現行發牌制度，有意取得牌照的人士，必須在持牌美容

學校或提供美容課程的公營教育院校接受最少 1 200 小時培訓，

並通過發牌考試。在完成相關專科培訓課程後，便可向美容業委員會

註冊成為一項或以上作業的專科從業員，例如面部護理或修甲。

持牌人須每兩年續牌一次，惟在續牌前須完成最少 16 小時的持續進修

課程。  
 
3.3.3 美容師的培訓課程是根據美容業委員會所訂的最低能力要求

而設計的。有關的能力要求主要是按美容作業的各大範疇 (例如面部

護理、髮型設計及修甲 )而非指定美容程序訂定。此外，美容業委員會

亦就發牌考試釐定須測試的能力範圍。  
  

                                                       
23 美容業委員會負責規管美容師、美甲師、皮膚護理師、全科美容師、美髮師、頭髮護理師、

身體護理師及美容院。美容業委員會是根據《佛羅里達州法規》(Florida Statutes)第 477 章

及《佛羅里達州行政法則》 (Florida Administrative Code)第 61G5 條在佛羅里達州商務和

職業監管部之下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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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3.4.1 在美國，設計、製造及 /或進口醫療儀器的公司均須在聯邦

層面上，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規管。另一方面，醫療儀器 (例如高能量激光儀器 )的使用管制亦受個別

州份的規例規管。  
 
3.4.2 在佛羅里達州，製造、取得或管有可釋放激光輻射的激光

儀器均須向佛羅里達州衞生部註冊。關於激光儀器的使用管制，

佛 羅 里 達 州 醫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使 用 高 能 量 激 光 儀 器 屬 醫 療 行 為 。

正如上文第 3.2.1 段所述，只有醫生或部分其他醫護從業員在醫生的

監督下，才可使用這些儀器施行美容程序，而這些儀器的使用亦受

醫生及相關醫護從業員作業的相關規例規管。舉例而言，佛羅里達州

法律訂明電蝕脫毛師可操作高能量激光以施行激光脫毛程序，惟他們

必須已接受適當的培訓、取得相關的能力證明，並在醫生的監督下

施行該等程序。  
 
 
3.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3.5.1 在佛羅里達州，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 (例如醫院、非住院

外科手術中心、施行外科手術所在的醫務所、電蝕脫毛設施及美容院 )
均受州法律及行政規則所規管。舉例而言，醫院及非住院外科手術

中心均在醫療管理署 (Agency for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所管理的發牌

制度下受規管。該等發牌制度對有關設施的各個範疇，包括服務、人手

及管理、器材、傳染病控制及質素改進制度施加限制。醫療管理署會

定期巡查各持牌設施，但獲認可認証機構認証的設施則獲豁免。  
 
3.5.2 由佛羅里達州衞生部管理的醫務所外科手術登記及巡查計劃

(Florida Office Surgery Registration and Inspection Programme)，旨在對施行

外科手術所在的醫務所實施規管。在 2013 年前，該計劃只要求施行

超過 5 分鐘的第 II 級外科手術程序及所有第 III 級外科手術程序所在的

醫務所進行註冊 24。在 2013 年年初，計劃進一步擴大至涵蓋所有施行

                                                       
24 由 於 第 I I 級 程 序 涉 及 在 手 術 期 間 透 過 靜 脈 注 射 、 肌 肉 注 射 或 肛 門 塞 劑 使 用 藥 物 和

鎮靜劑，因此有需要監察病人在手術中及手術後的情況。第 I I I 級程序涉及採用全身麻醉

或主要傳導麻醉及手術前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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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超過 1 000 立方厘米表層脂肪的抽脂程序的設施 25。該計劃得以

進一步擴大，是由於過去曾發生多宗在不受規管的非住院設施內進行

抽脂程序導致死亡的事件 26。  
 
3.5.3 如要登記成為可施行外科手術程序的醫務所，有關醫生必須

符合多項要求，包括外科手術培訓、設備及物資、在施行程序期間有

其他人員 (例如護士或麻醉科醫生 )提供協助，以及關乎處理嚴重麻醉

併發症的急救程序。佛羅里達州衞生部每年會巡查各註冊醫務所，

但獲國家認可認証機構或佛羅里達州醫務委員會認可認証機構認証

的醫務所則獲豁免。醫務所須備有的設備及物資的清單載於附錄 III。 
 
3.5.4 電蝕脫毛設施及美容院分別在佛羅里達州衞生部及商務和

職業監管部管理的發牌制度下受規管 27。法例規定有關設施必須符合

多項安全及衞生要求，而有關的發牌機構亦會進行巡查。  
 
 
3.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3.6.1 佛羅里達州醫務委員會所訂的行政規則，保障市民免受虛假

及具欺騙和誤導成分的醫療廣告所影響。根據有關的規則，醫生不得

發放或促使發放任何包含失實陳述、只披露部分事實或包含構成誤導

或欺騙的陳述或聲稱的廣告。  
 
3.6.2 分別負責規管醫護從業員及美容師的佛羅里達州衞生部及

商務和職業監管部均已設立處理投訴的機制，接收及調查市民就違反

相關法律及規則的從業員所提出的投訴。這些投訴可能關乎從業員

行為失當或無牌作業的情況。此外，該兩個部門亦會各自處理有關其

規管範圍內的設施的投訴。在 2012-2013 年，涉及醫生的投訴合共

4 269 宗，較 2011-2012 年的 4 652 宗有所減少。根據佛羅里達州商務

和職業監管部的資料，涉及美容師的投訴亦由 2008-2009 年的 4 964 宗

下降至 2012-2013 年度的 3 187 宗。   

                                                       
25 根據美國美學整形外科學會的資料，抽脂是 2013 年美國最普遍的外科美容程序。  
26 在新規例實施前，如醫生只使用鎮靜劑作局部麻醉，便可在不受規管的醫務所內施行

抽脂程序。  
27 相關法例下並無特定條文規管這些設施使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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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此 外 ， 接 受 美 容 程 序 的 人 士 亦 受 由 總 檢 察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消費者保護處 (Consumer Protection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
執行的《佛羅里達州欺騙及不良營商手法法令》 (Florida Deceptive an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ct)所保障。有關法令保障市民免因任何個人或實體

在其行業或業務中以不公平競爭或欺騙的方法及不良營商手法經營

而蒙受損失。  
 
 
3.7 近期發展  
 
 
3.7.1 鑒於對美容程序的需求不斷增加及以健保為基礎的傳統醫療

服務所獲取的償還款額日漸下降，施行醫療美容程序 (例如在醫務所或

醫學水療中心提供美容程序 )的醫生 (包括不同專科的醫生 )人數亦

隨之而增加。社會人士對在醫學水療中心接受美容程序的人所承受的

潛在健康風險表示關注，因為他們並不受現有的規管制度規管，除非

在該處所內施行需要指定種類麻醉的外科手術或電蝕脫毛程序。

再者，對於在醫務所內施行或監督非外科美容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

注射或激光治療 )的醫生，他們所屬的專科及須具備的經驗現時並沒有

特定要求。  
 
3.7.2 當 地 最 近 實 施 一 項 規 則 ， 訂 明 施 行 抽 脂 程 序 以 抽 走 超 過

1 000 立方厘米表層脂肪所在的醫務所，必須登記並接受巡查，市民

及醫學界對此表示支持，認為有助確保公眾安全。根據現行規例，外科

醫生可在一名麻醉科醫生、合資格護士或醫生助理 (麻醉 )的協助下，

在外科程序中由他們協助或施行麻醉工作。然而，部分醫生要求

進一步收緊有關規例，規定醫生在進行需要麻醉的外科美容程序

(包括所有抽脂程序 )時必須聘用麻醉科醫生，因為手術其間出現的

麻醉併發症可能足以致命。  
 
3.7.3 為加強對醫學水療中心及以現金收費提供先進治療的醫務所

的規管 28，一名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4 年年初向

佛 羅 里 達 州 參 議 院 提 出 兩 項 立 法 建 議 ， 修 訂 《 醫 護 診 所 法 令 》

(Health Care Clinic Act)，將醫學水療中心及有關醫務所納入醫療管理署的

規管範圍。有關醫學水療中心的立法建議，其後因不獲參議院支持

而被撤回。至於有關以現金收費提供先進治療的醫務所的立法建議，

參議院現正進行審議。

                                                       
28 現時，《醫護診所法令》只就獲第三方 (例如保險公司 )發還所提供服務的費用的醫務所

就發牌事宜及基本標準的執行作出規定，而以現金收費的醫務所並不涵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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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 南韓  
 
 
4.1 概覽  
 
 
4.1.1 美容作業近年在南韓大行其道。根據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的

研究顯示 29，在 2011 年，當地由具專科認證的整形外科醫生施行的

美容程序約有 650 000 宗；按人均接受美容程序計算，南韓在各國之

中居首位。當中，外科及非外科程序分別佔 40%和 60%30。南韓亦是

外國人士選擇進行整形手術的熱門地點。據報道，在 2013 年，南韓

整容業的收入為 2,670 億韓圜 (即 19 億港元 )，比對 2010 年的收入

增加超過一倍。肉毒桿菌毒素及填充劑注射的總值，由 2010 年的

660 億韓圜 (即 4 億 4,200 萬港元 )，增至 2012 年的 1,040 億韓圜

(即  7 億 1,800 萬港元 )。  
 
4.1.2 在南韓，美容程序 (包括涉及皮膚穿刺和使用醫療儀器的程序 )
均 視 作 醫 療 程 序 ， 必 須 由 醫 生 在 持 牌 醫 院 或 診 療 所 進 行 。 截 至

2012 年，當地共有 107 221 名持牌醫生，其中 1 851 名為具專科認證

的整形外科醫生，而皮膚科醫生則有 1 994 名。任何持牌醫生，不論

其為普通科醫生或專科醫生，均可施行美容程序。對於進行美容程序

的診療所在設施足夠程度方面，南韓當地現時並沒有明確的規管

要求。由於近年出現有關死亡事故的報道，公眾遂要求當局實施糾正

措施。  
 
4.1.3 由 於 美 容 程 序 在 南 韓 被 視 作 醫 療 程 序 ， 所 有 非 醫 療 人 員

(例如美容師 )均不得提供該等服務。規管美容業的法例亦禁止美容師

在提供美容服務時，使用任何醫療儀器或藥物。  
 
4.1.4 自 2011 年起，南韓政府開始對多項最常見的美容程序 31 徵收

10%增值稅。為了擴闊稅基及壓抑美容活動，該徵稅由 2014 年起延展

至適用於其他非外科程序。  
  

                                                       
29 該項調查的結果，來自 2011 年從世界各地共 996 名具專科認證的整形外科醫生搜集

所得的數據。  
30 資料研究組曾向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查詢有關南韓在 2013 年的最新數字。截至本報告

出版之日，該學會尚未作覆。  
31 最常見的美容程序為隆鼻、抽脂、除皺、隆胸和割雙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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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4.2.1 南 韓 的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及 醫 生 均 須 受 《 醫 療 服 務 法 》

(Medical  Service Act)下的發牌制度規管。凡任何涉及皮膚穿刺的美容

程序，均視作醫療程序，並須由持牌醫生施行，因此肉毒桿菌毒素注射

及填充劑注射等程序只可經由醫生施行。對於紋身及穿耳的美容

程序，在香港一般由非醫療從業員施行，但在南韓則被定性為醫療程序 32。 
 
4.2.2 在南韓，並非只有專科醫生 (例如具專科認證的整形外科醫生

及皮膚科醫生 )才獲授權施行美容程序。任何持牌醫生均可合法地施行

外科或非外科美容程序，惟該等程序必須在持牌醫院或診療所內

進行。根據相關新聞報道，在首爾 28 000 家診療所之中，有超過

4 000 家提供美容外科服務。  
 
 
4.3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4.3.1 在南韓，美容院只能提供《公共衞生管理法》 (Public Health 
Control  Act)所載的一般美容服務，包括皮膚狀況分析、護膚、脫毛、

眉毛護理及其他髮型服務。此外，在美容院內，不得使用任何醫療儀器

或藥物。美容行業在《公共衞生管理法》內被稱為 "美容藝術行業 " 
(beauty art business)33。 無論是經營者或在美容業界工作的美容師，均須

獲地方政府發牌。任何人士必須先完成所需的培訓或取得由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訂明的相關資歷，方符合申領牌照的資格。  
 
 
4.4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4.4.1 在南韓，醫療儀器須受法例規管。醫療儀器包括可用於美容

療程的儀器，例如彩光儀器及高能量激光儀器。《醫療服務法》規定，

任何擁有及操作放射性診斷儀器的醫院或診療所，均須委派一名人士

負責安全事宜，並遵守衞生福利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訂定的

相關標準和指引 34。   

                                                       
32 雖 然 紋 身 及 穿 耳 在 南 韓 均 被 視 為 醫 療 行 為 ， 但 新 聞 時 有 報 道 指 該 類 服 務 由 非 醫 療

從業員提供。  
33 "美容藝術行業 "專門為顧客提供美化外表的服務，包括面部、頭髮及皮膚方面等。

《公共衞生管理法》下並無特定條文規管這些營業場所使用的名稱。  
34 資 料 研 究 組 曾 向 衞 生 福 利 部 及 食 品 藥 物 安 全 部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查 詢 ，

並要求就操作高能量激光儀器的標準和指引提供資料，包括具體的發牌和培訓要求。

截至本報告出版之日，該兩個部門尚未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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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4.5.1 在南韓，所有診療所均須符合衞生福利部所訂的一般設施

標準及安全規定。然而，據悉當局並無規定診療所必須備有應付因

美容程序可能出現緊急情況的醫療設備。根據醫療保險審查評核機構

(Health Insurance Review and Assessment Service)35 的評估，在全國的外科

整形診療所之中，約有 77%並沒有提供適當的緊急醫療設備，如心臟

除顫器和呼吸機。此外，當局亦沒有規定在診療所內麻醉病人的

程序，必須由麻醉師進行。據報道，部分診療所為了節省成本，曾在

沒有麻醉師或已受訓專業人士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美容手術。  
 
 
4.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4.6.1 在南韓，展示接受美容程序 (特別是外科整形手術 )之前和之後

對照相片的宣傳廣告隨處可見。據報道，在首爾年齡介乎 19 歲至 49 歲

的女性之中，每 5 名便有一人曾接受某種美容療程 36。為壓抑此不良

風氣，南韓政府在 2014 年年初宣布實施若干新規例，限制在公共交通

工具及學校附近範圍展示美容程序相關廣告。此外，教育部亦向學生

派發一本有關 "整形手術症候群 "的小冊子，藉以教導學生外科整形

手術的後遺症，以免他們沉溺於整容的不良風氣 37。  
 
4.6.2 自 2012 年起，就醫療事故尋求協助的人士可以向國家設立的

調解機構，即南韓醫療糾紛調解仲裁院 (Korea Medical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Agency)作出申訴。若涉事醫生同意參與調解，調解仲裁院

可於 90 天內達成具法律約束力的調解結果。與傳統上訴諸法庭的做法

相比，此渠道可以更快捷地解決醫療糾紛。自調解仲裁機制設立

以來，調解仲裁院共接獲超過 2 200 宗涉及不同類型醫療事件的

調解申請，其中 42%調解成功，涉及的賠償申索額達 1,230 億韓圜

(即  8 億 7,300 萬港元 )。然而，涉及不當美容程序的調解案件數目，

以及調解完成案件數目等資料，則未見公布。除調解仲裁院外，

有 關 人 士 亦 可 循 其 他 民 事 調 解 渠 道 ， 例 如 南 韓 消 費 者 中 心

(Korea Consumer Agency)，又或向法庭提出民事訴訟，尋求濟助。  

                                                       
35 醫療保險審查評核機構的職責之一，是就南韓的醫療機構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水平和

成本進行檢討和評估。  
36 The New York Times (2011)。  
37 資料研究組已要求教育部提供小冊子的複本。截至本報告發表為止，仍未接獲有關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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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近期發展  
 
 
4.7.1 由於美容程序在南韓大行其道，故此除了專科醫生外，普通

科醫生亦紛紛投入這門高利潤行業。據新聞報道，在南韓從事美容

作業的醫生當中，約有 90%並非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38。然而，據報當地

亦曾發生病人在接受美容程序後，出現併發症或死亡的個案。舉例

而言，在 2014 年較早時便發生一宗女事主在整容診療所接受隆鼻手術

時出現呼吸困難，並在送院途中死亡的事件。在 2013 年，一名女事主

在診療所進行美容程序時昏迷，並在一個月後死亡。同年，另一名女子

在診療所進行美容程序時接受麻醉藥注射，其後身亡。  
 
4.7.2 一般認為，發生該等事故是由於普通科醫生缺乏相關培訓，

而且當局對於診療所提供緊急醫療設施，以及施行麻醉程序等方面

缺乏規管。根據南韓消費者中心的資料，它在 2012 年及 2013 年分別

接獲 130 宗及 110 宗涉及外科整形手術副作用的投訴個案，對比

2011 年的 87 宗，數字有所增加。社會上關注到，在進行美容程序前

往往欠缺由醫生作出資料披露的過程，讓病人了解有關程序涉及的

潛在風險，以及可能出現的副作用。為使病人能夠在充分知情的情況

下作出決定，一些關注組曾要求當局就外科整形手術，實施強制性

風險披露的規定 39。  
  

                                                       
38 新報 (2014 年 )。  
39 the hankyore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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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 新加坡  
 
 
5.1 概覽  
 
 
5.1.1 與香港相類似，美容作業近年在新加坡日趨普遍。美容市場

的總值估計為每年 2 億新加坡元 (12 億 4,000 萬港元 )。鑒於有大量醫生

及專科醫生在其診所施行多項未經驗證的美容程序 40，新加坡醫藥

理事會 (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 —— 衞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轄下的

法 定 委 員 會 —— 聯 同 新 加 坡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Academy of Medicine, 
Singapore)及新加坡家庭醫學學院 (College of Family Physicians, Singapore)
於 2008 年發出《美容作業指引》，列明有不同程度科學證據支持的

美容程序，以及有關施行這些程序的規定。  
 
5.1.2 《美容作業指引》僅適用於註冊醫生，目的是改善美容作業

的自我規管。在新加坡，非醫療人員不得施行入侵性的程序。因此，

美容師只可提供非入侵性的美容服務。目前沒有特定法例規管美容

業界的相關作業，但若採用高能量激光，則要就管有及操作有關儀器

領取牌照。據估計，新加坡約有 19 000 個商戶提供美容、皮膚護理、

水療、按摩和／或纖體療程 41。  
 
5.1.3 抽脂被視為高入侵性的程序，在新加坡是一項受規管的特別

護理服務。在從事抽脂美容作業前，診療所及醫生必須事先徵得

衞生部批准，並須符合有關設施、設備及人手支援等方面的規定。  
 
 
5.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5.2.1 2008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美容作業指引》根據現有的科學

證據，把美容作業分類為列表 A 及列表 B。列表 A 的程序有中等至

高等程度的科學證據支持，並進一步分類為 (a)非入侵性程序、(b)輕微

入侵性程序及 (c)入侵性程序。非入侵性及輕微入侵性程序可由具備

所需經驗或能力要求的註冊醫生施行。至於入侵性程序，只有接受過

適當外科培訓的醫生方可施行。   

                                                       
40 據海峽時報報道，逾 1 000 名醫生及專科醫生曾在其診所施行多項未經驗證的美容

程序。  
41 19 000 個商戶當中或包括只提供水療或按摩服務的商戶。由於沒有監管美容業界的

特定規例，提供美容和皮膚護理服務的美容護理中心的確切數目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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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就施行列表 A 的程序，醫生可透過修讀獲新加坡醫藥理事會

核准及認可的認證專科課程，達到所需的能力要求。醫生須把有關

資 料 提 交 至 新 加 坡 醫 藥 理 事 會 ， 以 核 實 所 獲 資 格 。 醫 生 如 在

《美容作業指引》推出前已施行有關程序，而且在 2006 年 10 月 1 日

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期間所施行的程序達到要求的數目，則可獲豁免

提交有關資料。換言之，醫生如具備足夠的相關經驗，可繼續施行

有關程序。  
 
5.2.3 列表 B 的程序，如消脂針及二氧化碳化脂療程，只有低或

甚 低 程 度 的 科 學 證 據 支 持 。 事 實 上 ， 在 2008 年 年 初 在 制 定

《美容作業指引》過程中，當局已全面禁止施行這些未經驗證的

程序。當時，醫學界曾批評，衞生部在全面禁止施行有關程序前並未

諮詢醫學界或考慮相關的文獻。其後發出的《美容作業指引》，容許

醫生在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施行這些程序 42，但他們須事先向新加坡

醫藥理事會登記，因此，有關指引被認為沒預期中嚴格。 (歸入列表 A
及列表 B 類別的美容程序載於附錄 IV)。  
 
 
5.3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5.3.1 新加坡的美容服務提供者除非提供按摩及水療等指定服務，

否則無須領有牌照 43。在《美容作業指引》於 2008 年推出時，衞生部

特別指出，該指引並不規管美容業界的美容作業，因為美容業界使用

的大部分產品通常並非用於醫療用途。  
 
5.3.2 儘管有上述規定，輕微入侵性及入侵性的美容程序，以及

《美容作業指引》所指定的列表 B 的程序，只可由醫務人員施行。

任 何 人 如 並 非 註 冊 醫 生 或 牙 醫 ， 但 卻 從 事 這 些 作 業 ， 可 能 觸 犯

《醫生註冊法令》 (Medical Registration Act)所訂的罪行。  
  

                                                       
42 充 分 理 據 是 指 醫 生 已 為 病 人 嘗 試 所 有 廣 泛 使 用 及 有 充 分 科 學 證 據 為 基 礎 的 治 療 ／

程序，而該等療程未見發揮理想的成效；以及根據現有證據，施行低科學證據支持的

程序並無對任何病人造成任何重大副作用或傷害的風險。此外，接受該等美容程序的

人士應知悉有關情況，而有關程序應在高度監察的情況下施行。  
43 根據《按摩場所法令》 (Massage Establishment Act)，如美容護理中心提供涉及按摩、美甲

或水療相關的護理服務，須取得新加坡警務處發出的按摩場所牌照。發牌的目的是對

這些場所內的任何非法活動施加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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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美容業界的美容師僅可提供非入侵性美容服務，例如使用

某些醫療儀器提供緊膚及脫毛服務，以及化學換膚。鑒於沒有相關

規例規管美容業界的美容作業，如有美容程序導致受傷或身體損害的

情況，當事人可就美容護理中心或美容師的疏忽提起民事訴訟，根據

《新加坡刑法》 (Penal Code)索取賠償。根據《保護消費者 (公平交易 )
法令》(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Trading) Act)，當事人亦可就美容護理中心

的不良營商手法 (如作出虛假聲稱 )循民事程序向法院尋求民事補償。  
 
 

5.4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5.4.1 在新加坡，美容相關設備，例如彩光儀器及高能量激光，都是

受新加坡衞生局 (Singapore Health Authority)規管的醫療儀器。鑒於對人體

的潛在危險，根據《輻射保護 (非電離輻射 )規例》 (Radiation Protection 
(Non-Ionising Radiation) Regulations)，管有及操作高能量醫療激光儀器須獲

國家環境局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發出牌照。  
 

5.4.2 較高能量的醫療激光儀器是指法例中界定的第 3b 級及第 4 級

激光 44。治療和針灸激光通常屬於第 3b 級激光。第 4 級激光常用於整形

外科、眼科及婦產科。只有完成所需培訓或取得所需資格的人士，

才獲發高能量激光操作牌照。向國家環境局提出牌照申請時，申請人

須提供所需文件，證明其本人已完成培訓或獲得相關資格，例如激光

安全課程證書或使用醫療激光儀器培訓證書。申請人或須參加資格

檢定測試，證明具備激光安全知識。至於第 4 級激光的操作牌照，

則只有註冊醫生及牙醫才可獲發。  
 
 

5.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5.5.1 一般來說，需要局部麻醉並在無菌條件下施行的美容程序，

可在備有適當設施及人員的診療所內施行。然而，需要靜脈鎮靜劑或

全 身 麻 醉 的 美 容 程 序 ， 應 在 醫 院 或 非 住 院 外 科 手 術 中 心 施 行

(參看附錄 IV)。診療所須設有用於醫療和手術用途的有效實用設施和

設備，並備有緊急情況下使用的復蘇設施 (詳細資料載列於附錄 V)。
如要對病人施行麻醉，應有足夠和適當設施，讓病人從麻醉中恢復。

指定類型的麻醉工作必須由 (a)麻醉科醫生或 (b)醫生或牙醫在麻醉科

醫生監督下施行。

                                                       
44 第 3b 級激光儀器的輸出功率為 5mW 至 500mW，而第 4 級激光儀器的輸出功率為 500mW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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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衞生部已就診療所施加具體規定，

規管抽脂美容作業。診療所和註冊醫生如欲從事抽脂美容作業，

應事先取得衞生部批准 45。診療所亦應備有通風、抽吸、復蘇和監察

設 備 ， 包 括 脈 搏 血 氧 儀 和 心 臟 除 顫 器 ； 操 作 室 或 手 術 室 應 配 備

應急照明和水電供應 (進一步資料載列於附錄 V)。對於施行程序的

醫生的培訓和人手支援，亦有訂明相關要求。此外，診療所須在病人

出現嚴重併發症後 24 小時內向衞生部呈報 46。  
 
5.5.3 抽脂在新加坡被視為高入侵性的程序，並曾引致出現嚴重的

併發症 (包括死亡 )，為加強有關程序的安全性，衞生部較早前在

2014 年 10 月對抽脂程序施加額外的要求。在新的要求下，抽脂作業

只准在醫院或獲批准提供非住院手術的診療所 (即非住院外科手術

中心 )進行 47。有意從事抽脂美容作業的診療所必須先申請批准成為

非住院外科手術中心，隨後進一步申請批准從事抽脂美容作業。至於

現正從事抽脂美容作業的診療所，有關要求已反映在重新修訂的發牌

條款及條件，並將於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執行 48。  
 
 
5.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冷靜期  
 
5.6.1 作為發牌條件的一部分，從事抽脂美容作業的診療所在對

顧客施行抽脂程序前，須向他們提供 7 天冷靜期。在冷靜期內，醫生

不得進行或執行任何財務交易、合約或予以任何不當的限制 49。  
 
5.6.2 為 了 提 高 美 容 、 水 療 及 ／ 或 按 摩 服 務 商 戶 的 專 業 水 平 ，

新 加 坡 消 費 者 協 會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的 認 證 部 門

CaseTrust，在 2008 年推行一項認證計劃 50。在該項認證計劃下，

                                                       
45 施 行 抽 脂 程 序 的 醫 生 必 須 獲 得 衞 生 部 抽 脂 手 術 認 證 委 員 會 (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n 

Liposuction)批准。  
46 主要併發症是指病人須接受補救治療或被轉介至另一醫生施行補救治療的個案；及／

或病人須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個案。  
47 在 以 下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抽 脂 程 序 只 准 以 住 院 方 式 在 醫 院 施 行 ： (a)  涉 及 每 次 抽 取 超 過

1 公升表層脂肪或在身體同一部位重複抽取 /注入脂肪； (b)  要求病人接受全身麻醉或

深度鎮靜；或 (c)為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超過 28 的病人施行有關程序。  
48 Ministry of Health (2014a). 
49 對於專程到新加坡接受抽脂程序的外國人，診所獲豁免提供 7 天冷靜期。  
50 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是非牟利的非政府組織，為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消費者提供協助、

意見及調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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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Trust 會為訂有明確收費政策、採取良好營商手法和僱用訓練有素

人員的相關商戶發出證書。2014 年 8 月，認可商戶超過 480 個，當中

約 15%在其網頁指出有使用醫療儀器提供美容程序。作為認證要求的

一部分，這些商户須向顧客 (包括遊客 )提供最少 5 個工作天的冷靜期，

讓他們在有意取消有關服務計劃時可獲全額退款。  
 
 
向接受某些美容程序的人士披露資料  
 
5.6.3 鑒於列表 B 的程序只有低程度的科學證據支持，醫生如欲施行

這些程序，應確保接受有關程序的人士知悉有關性質，並讓他們知悉

由於常用及有可靠證據支持的療程未見發揮理想的成效才施行這些

程序。在施行這些程序前應事先徵得有關人士的書面同意。同樣地，

從事抽脂美容作業的診療所及非住院外科手術中心須徵得病人的

書面同意。有關同意表格須載有下列資料：  
 

(a) 所提供抽脂程序的名稱及說明；  
 
(b) 可能出現的風險及併發症；  
 
(c) 麻醉的類型及會否使用鎮靜劑；  
 
(d) 抽脂程序的預計收費、益處及療程效果；  
 
(e) 除抽脂外有否其他可供選擇的程序或治療；及  
 
(f ) 主治醫生的姓名、職位及簽署。  

 
在完成相關程序後，須讓接受抽脂程序的人士填寫意見表。  
 
 
廣告方面的限制  
 
5.6.4 醫生嚴禁就施行《美容作業指引》下分類為只有低程度科學

證據支持的美容程序發放宣傳廣告。新加坡消費者協會亦發佈了

《新加坡廣告守則》(Singapore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限制美容廣告

加入不能接受的宣傳字眼。舉例而言，廣告不准包含字句聲稱能回復

年輕，即預防、延遲或逆轉生理上的改變及因年齡增長而造成或帶來

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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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近期發展  
 
 
5.7.1 雖然新加坡的美容護理中心不得施行入侵性美容程序，但當地

沒有特別規例規管這些商戶所提供的服務。由於缺乏相關法例，有關注

人士憂慮，除非有顧客蒙受損害，否則當局不能對美容商戶的不當

行為或不足之處採取執法。  
 
5.7.2 與香港相類似，新加坡的美容業界仍未有認可的教育或培訓

標準。雖然市場上有很多培訓課程，但取得相關資歷並非強制性的。

為使從業員的作業更具透明度和更負責任，代表水療、美容及按摩場所

的商會，新加坡水療與保健協會 (Spa & Wellnes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正計劃設立一個網上資料查冊，讓公眾知悉業界從業員 (包括美容師及

水療治療師 )的資歷及經驗。從業員註冊屬自願性質。根據一則新聞報

道，該協會曾與新加坡消費者協會及其他政府機構進行討論，以尋求

它們支持，而資料查冊預期將在 2015 年年初推出 51。  
  

                                                       
51 The Straits Time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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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 英國  
 
 
6.1 概覽  
 
 
6.1.1 在英國，美容作業市場近年蓬勃發展。根據國際美容外科

醫學會進行的一項調查，在 2011 年，英國約有 211 406 宗美容程序由

具專科認證的整形外科醫生施行，相比起 2010 年的 183 618 宗，數目

有所增加。根據英國衞生部的資料，美容作業市場在 2010 年的總值

估計達 23 億英鎊 (276 億港元 )，預測至 2015 年，總值將增至 36 億英鎊

(477 億港元 )。據估計，非外科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注射、化學

換膚，以及激光及彩光治療 )佔市場價值約 75%。大部分美容程序並非

在政府資助的保健機構國民保健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進行，而有關

程序所需的費用通常由接受美容程序的人士承擔。  
 
6.1.2 根據英國衞生部，英國並沒有劃一的規管架構，就美容作業

作出規管，而不同範疇的美容作業，是在不同的法例下受規管。在規管

醫療儀器及藥物方面 (包括或會用於美容程序的物品 )，英國則遵循

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的相關指令。  
 
6.1.3 目前，隆胸和拉面皮等外科美容程序，必須在受規管的臨床

環 境 下 並 由 符 合 資 格 的 醫 生 進 行 ， 而 該 等 醫 生 受 英 國 醫 務 總 會

(General Medical Council)52 所監管。另一方面，非外科程序均可在診所或

美容護理中心由醫生或非醫療從業員施行。目前，英國沒有制訂

強制性標準，以監管非醫療從業員施行該等程序的情況。  
 
6.1.4 2012 年發生的乳房植入物事故 53，促使英國衞生部對美容程序

的 規 管 進 行 檢 討 ， 以 回 應 公 眾 對 美 容 程 序 安 全 的 關 注 。

衞生部於 2013 年 4 月發表《就規管美容程序進行檢討的報告》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the Regulation of Cosmetic Interventions)(下稱 "檢討

報告 ")，提出 40 項關於加強規管美容作業的建議。該等建議着眼

於  3 大範疇的工作，即 (a) 透過訓練有素的從業員、安全的產品及

具責任感的服務提供者，提供優質護理服務； (b) 確保公眾可就美容

程序獲取正確的意見和保障易受影響的人士；以及 (c) 設立處理申訴及

解決糾紛的制度，以便發生事故時可加以處理。   

                                                       
52 英國醫務總會為法定機構，負責管理醫生的註冊及發牌制度、就醫生的作業制訂各項

標準 (即良好醫療作業指引 )，以及對未能遵循所訂標準的醫生採取紀律行動。  
53 2010 年有報道指由 Poly Implant Prothese 這家法國公司供應的硅酮隆胸植入物存在質量

問題。事件暴露了美容作業規管制度的弱點，例如對非外科程序的作業缺乏規管，

以及對產品質量及施行程序後的護理服務監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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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2014 年 2 月，英國政府就檢討報告正式發表其回應，當中載列

當局將會採取的步驟，以處理現時因缺乏有效規管架構而難以保障

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安全及權益的問題。檢討報告所提出的建議及

英國政府因應檢討報告而採取的行動，摘述於下文各部分。  
 
 
6.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6.2.1 根據英國衞生部發表的檢討報告，美容程序視乎是否涉及

外科手術，大致分為外科程序 (例如隆胸和拉面皮 )及非外科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及皮下填充劑注射，以及激光和彩光治療 )。目前，

只有曾接受外科手術培訓的醫生才能施行外科美容程序，但並無規定

這些醫生須曾接受專科培訓或在美容外科手術方面具備經驗。至於

非外科程序，則可由任何持牌醫生或非醫療從業員 (例如美容師 )施行。 
 
 
從業員施行美容程序的能力  
 
6.2.2 根據英國衞生部於 2013 年 4 月發表的檢討報告，目前對美容

作業的專業監管薄弱，原因包括：美容作業本身並非一門獨立專科；

有關程序主要由私營機構提供；以及欠缺有關所施行程序的數據

資料。檢討報告建議制訂認可的培訓標準、提供核准的培訓計劃，以及

為外科及非外科美容程序編制從業員登記冊，以確保施行美容程序的

從業員已接受適當培訓。檢討報告亦建議，美容外科手術只應由名列

於英國醫務總會專科登記冊的醫生施行，而這些醫生所施行的程序

應限於其獲得專科培訓的範疇。  
 
6.2.3 因 應 檢 討 報 告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由 英 國 皇 家 外 科 醫 學 院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54 負責管理的美容整形跨專科委員會

(Cosmetic  Surgery Inter-specialty Committee)55 在 2013 年年底成立，負責

就美容外科手術的培訓及作業訂立臨床標準、制訂措施以助改善臨床

成效，以及提供實證為本的資料，讓接受美容外科手術的人士在手術

前更了解有關手術的效果。美容整形跨專科委員會制訂的臨床標準

將會提交英國醫務總會通過，作為英國醫務總會正訂立的新規管架構

                                                       
54 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為一專業組織，由英國及海外約 2 萬名外科醫生組成，其使命是

提升外科手術的水平，以及改善對病人的護理。  
55 美容整形跨專科委員會由醫學界各主要持份者團體的代表組成，包括英國皇家外科醫

學院、英國醫務總會及其他醫療專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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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部 分 ， 該 架 構 旨 在 規 管 施 行 美 容 外 科 手 術 的 從 業 員 的 資 格

認證 56。英國醫務總會亦會與美容整形跨專科委員會合作，制訂有關

美容外科手術的道德守則。  
 
6.2.4 關於非外科程序的施行，檢討報告建議 (a)所有非外科程序

必須在臨床專業人員的負責下施行，而該等臨床專業人員須取得有關

處方、施行及監督美容程序的認可資格； (b)已取得所需認可資格的

非醫護從業員，可在合資格臨床專業人員的監督下施行非外科程序；

及 (c)所有從業員必須中央註冊。在下一部分討論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

程序的規管時，會載述這些建議的最新推展情況。  
 
 
《有關美容外科服務的歐洲標準》  
 
6.2.5 由 歐 洲 標 準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57

制訂的《有關美容外科服務的歐洲標準》 (下稱 "《歐洲標準》 ")，
於 2014 年 6 月獲其成員國通過，但其後因其中一個成員國提出上訴，

因此要暫時擱置推行，等候上訴裁決。《歐洲標準》是一套適用於歐洲

的自願性遵從的外科美容作業服務標準，目的是鼓勵服務提供者保持

高水準服務，以減低出現併發症的風險，並提高服務的安全水平及顧客

的滿意程度。歐洲標準委員會現正就非外科美容作業制訂另一套標準。 
  

                                                       
56 資格認證制度能讓醫生證明其在某一作業範疇的能力，並讓監管機構認可這些能力。  
57 歐洲標準委員會為 3 個歐洲標準組織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之一，該 3 個

組織獲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正式認可，可負責制訂及

界 定 適 用 於 歐 洲 的 自 願 性 遵 從 的 標 準 。 歐 洲 標 準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為 33 個 歐 洲 國 家

(包括歐盟成員國 )的國家標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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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歐洲標準》訂明，醫療美容程序按風險水平、所需麻醉程度

及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等因素分為 3 個類別。該 3 個類別是：

(a) 第  1 類  —— 需要／無需麻醉的非外科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毒素

注射及激光治療 )； (b)第 2 類  —— 在診所或提供小型外科手術

(例如眼瞼整容術和手臂整形術 )的設施內進行，並需要局部麻醉的

中型／小型輕微入侵性程序；及 (c)第 3 類  —— 在醫院或診所進行，

並需要局部／全身麻醉的大型外科程序 (例如大部分的面部或鼻部

美容手術，以及大部分的美胸及塑身手術 )。《歐洲標準》亦就外科美容

作業的各項服務範疇，例如治療前的診症及評估、取得顧客的同意、

文件紀錄、冷靜期、治療前後為顧客提供的護理服務、保險及設施等，

訂定一套基本標準。  
 
6.2.7 根據《歐洲標準》的建議，醫療美容程序必須由醫生施行，

而施行第 2 類及第 3 類程序的醫生必須曾接受美容外科手術的培訓。

《歐洲標準》同時建議為所有施行醫療美容程序的醫生設立登記

制度。  
 
 
6.3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6.3.1 目前，英國美容業有參與提供非外科美容程序，如肉毒桿菌毒素

及皮下填充劑注射、化學換膚，以及激光及彩光治療。然而，英國

並沒有就施行非外科美容程序的美容師訂定適用於全國的強制性

發牌及培訓規定。  
 
6.3.2 檢 討 報 告 建 議 為 非 外 科 美 容 程 序 的 處 方 者 及 提 供 者 制 訂

合 適 的 認 可 資 格 ， 因 應 此 項 建 議 ， 英 格 蘭 衞 生 教 育 機 構

(Health Education England) 58 已就相關的資歷要求進行檢討，並正擬備

資歷架構。在進行檢討期間，各持份者商定在制訂資歷架構時須持守

的原則，例如： (a)為每名從業員 (不論曾否接受臨床訓練 )提供取得

所需技能及專業知識的機會，以便能安全地施行非外科美容程序；

及 (b)為不同組別的從業員定出不同程度的培訓起點，並採用過往資歷

認可機制，以助訂定具體的起點水平及需要完成的學習單元。  
  

                                                       
58 英格蘭衞生教育機構為國民保健署轄下的一個特別衞生機關，負責管理英國醫護人員

的教育及培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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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另 一 方 面 ， 英 國 政 府 不 會 考 慮 為 所 有 非 外 科 美 容 程 序 的

從業員設立中央登記冊，因為很多從業員 (例如醫生、牙醫及護士 )
已名列於所屬的專業人員登記冊上。英國政府相信，有臨床專業人員

參與若干非外科美容程序，將會令並非名列於任何專業人員登記冊的

從業員改善服務水平。  
 
 
6.4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6.4.1 在英國，美容相關醫療儀器 (包括激光儀器及乳房植入物 )的
生產、推銷及分銷，受歐盟相關指令所規管，以確保這些儀器的質量

及安全。至於對激光及彩光儀器的使用管制，目前的規定是，施行外科

激光治療所在的設施必須向護理質量委員會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註冊。護理質量委員會負責管理醫療和成人護理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及

監管制度，以確保這些服務提供者能達到一套基本的質量及安全

標準。如在非外科程序 (例如脫毛 )使用激光或彩光儀器，部分地方

機關或會要求場所的擁有人及有關儀器的操作人員申請特別護理

牌照。根據有關的發牌制度，持牌人或須遵從一份作業守則，當中載有

對人手安排、資歷、徵詢專業意見及儀器的維修保養等事宜的要求。  
 
6.4.2 檢討報告揭示目前歐盟就醫療儀器的規管制度存在漏洞，

因為部分儀器並不在規管範圍，例如彩光儀器，以及一些不擬作醫療

用途但卻經常用於美容程序的皮下填充劑及植入物。歐洲委員會

於 2012 年提出修訂醫療儀器指令的建議，以緊貼醫療儀器業界的科技

發展，並切合用家不斷轉變的需要。根據該等建議，受規管的醫療儀器

範圍將會擴大至涵蓋若干並非醫療用途的入侵性或可植入的儀器，

即彩光儀器及皮下填充劑。目前，歐盟正商議有關建議。  
 
6.4.3 至於對用於非外科美容程序的激光及彩光儀器的使用管制，

英國政府正考慮檢討報告所提出的建議，規定非外科激光及彩光治療

程序由臨床專業人員處方及監督，作為其加強規管非外科美容作業的

其中一項措施。對該等程序的處方者及提供者所訂的資歷及培訓

要求，將會予以檢討，並明列於上文 6.3.2 段所提及，由英格蘭衞生

教育機構制訂的非外科美容程序資歷架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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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6.5.1 現時，施行外科美容程序 (包括外科激光治療 )所在的設施須向

護理質量委員會作出註冊，並受該委員會的定期巡查 59。然而，根據

檢討報告的意見，護理質量委員會欠缺一套特定標準及有關臨床成效

的數據，用以就該等服務提供者的質素作出有效的評估。檢討報告

建議護理質量委員會與相關專業機構合作，就巡查外科美容程序

提供者制訂指引，並對這些提供者作出以風險為本的突擊巡查。  
 
6.5.2 施行非外科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一般須符合有關職業健康及

安全的法例，有關法例訂明，設施擁有人須評估、避免及管理風險，

以保障其僱員及顧客的安全。  
 
6.5.3 為提升施行非外科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的安全水平，檢討

報告建議，非外科從業員的培訓課程應包括感染控制、治療室的安全

及不良事故的呈報等課題。為須註冊的從業員而制訂的作業守則

應訂明，該等設施須達到已清楚界定的最低標準。  
 
6.5.4 英國政府基本上接納檢討報告所提及的上述建議的原則，

並正與有關當局 (例如護理質量委員會和英格蘭衞生教育機構 )研究

落實該等建議。  
 
 
6.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6.6.1 根據檢討報告所載，公平貿易辦事處 (Office of Fair Trading) 60 
接獲有關美容治療的投訴，由 2006-2007 年度少於 1 000 宗，增加

至 2011-2012 年度的大約 3 500 宗。為加強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

保障，檢討報告籲請政府公開更多獨立及實證為本的資料，說明美容

程序的潛在風險及後果，讓公眾可作出知情的決定。檢討報告亦建議

設立一個具透明度且易於使用的申訴制度，處理與美容程序有關的

糾紛。不負責任的廣告及宣傳手法 (例如設有時限的優惠，以及獎賞和

套餐優惠 )應予禁止。   
                                                       
59 受規管設施須符合一套涵蓋 6 個主要範疇的基本標準，即參與度及資訊的提供；個人

化護理、治療及支援；保障及安全；合適的人手；質素及管理；以及恰當的管理。對於

這些設施內的設備及物資，以及施行麻醉工作的人員，相關法例並無訂明具體的要求。  
60 公平貿易辦事處負責保障英國消費者的權益。此辦事處已於 2014 年 4 月關閉，其職務

交由多個不同機構分擔。  



 

32 

6.6.2 英 國 政 府 同 意 檢 討 報 告 中 有 關 保 障 接 受 美 容 程 序 人 士 的

建議，並已一直與有關規管機構合作，推行相關建議。英國政府

於 2014 年 7 月制定新法例，規定所有受規管的醫護專業人員 (包括醫生

及護士 )須為其作業 (包括美容作業 )投購相關的保險或彌償保障，以便

在不良的臨床事故發生後為病人作出補償 61。英國政府亦已考慮擴大

國會及醫療服務申訴專員 (Parliamentary and Health Service Ombudsman)的
職權範圍，以涵蓋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 (包括美容程序 )，因為

申訴專員目前只負責調查針對國民保健署及其他公營機構所提供的

服務而提出的投訴個案 62。英國醫務總會將考慮在有關美容外科手術的

道德守則內，加入徵詢同意的規定，以確保接受美容程序的人士及有關

的醫生均對程序的預期效果、限制及風險有一致的了解。  
 
6.6.3 此外，為回應檢討報告提述的關注事項，英國有關當局已在

廣告守則 (Advertising Codes)內就美容作業的促銷手法 (包括負責任的

廣告聲稱內容及銷售推廣 )公布一套新的指引須知。英國的廣告業受

廣告標準管理局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的規管 63，而廣告守則為

規管英國的廣告宣傳手法提供指引。  
  

                                                       
61 在新例制定之前，一些醫護專業人員 (例如自僱的護士 )無須強制為其作業投購保險或

彌償保障。  
62 目前並沒有獨立的申訴專員服務，讓病人可就私營醫療服務提出投訴，而病人只能向

有關的服務提供者或有關的醫護專業人員的規管機構作出投訴。  
63 廣告標準管理局為獨立的機關，負責在自我規管的制度下規管非廣播式廣告，並與

通訊業界的法定規管機構通訊辦公廳 (Ofcom)共同規管廣播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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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 分析  
 
 
7.1 引言  
 
 
7.1.1 根據先前各章所得的研究結果，本章分析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新加坡及英國有關美容作業的規管架構，並與香港的情況作

比較。分析的範疇包括： (a)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

要求； (b)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c)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

程 序 的 規 管 ； (d) 對 施 行 美 容 程 序 所 在 的 非 住 院 設 施 的 規 管 ； 及

(e)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有關比較各研究地方的規管架構特點

的摘要表載列於附錄 VI。  
 
 
7.2 美容程序的分類及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美容程序的分類  
 
7.2.1 是次研究的所有地方均有界定須由醫生施行的美容程序類別。

這些地方一般以美容程序本身的風險水平及／或入侵性作為美容

程序的分類準則。除上述準則外，新加坡進一步要求只有低或甚低

程度的科學證據支持的程序，在有充分理據下才可施行。在《有關美容

外科服務的歐洲標準》中，美容程序被分類為第 1 類 (即在麻醉／沒有

麻醉的情況下進行的非外科程序 )、第 2 類 (即小型的輕微入侵性程序 )
及第 3 類 (即大型外科程序 )。把該等程序分類時所考慮的因素包括所需

麻醉的程度，以及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設施。  
 
7.2.2 在所研究的地方當中，香港、佛羅里達州、新加坡及英國並無

規限非醫療從業員 (如美容師 )施行某些類別的非入侵性或非外科美容

程序。只有在南韓，所有美容程序 (包括紋身及穿耳 64)均須由醫生

施行。雖然至今為止，所得就有關的研究結果，並無指出非入侵性或

非外科美容程序與之相關的風險及投訴，與是否由醫生或非醫療

從業員施行有任何的關連性，但在所研究的地方當中，據報曾發生與

入侵性美容程序相關的不良事故。當中部分事故已引致有人死亡或

嚴重受傷，而有關原因相信是醫生缺乏相關的培訓、設備不足或

設施不善。因此，社會上有意見要求加強規管及引入改善措施。

                                                       
64 雖 然 紋 身 及 穿 耳 在 南 韓 均 被 視 為 醫 療 行 為 ， 但 新 聞 時 有 報 道 指 該 類 服 務 由 非 醫 療

從業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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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作業方面的能力要求  
 
7.2.3 各 個 所 研 究 的 地 方 對 施 行 美 容 程 序 的 醫 生 的 能 力 及 資 格

所要求的水平各有不同。新加坡已就醫生的美容作業制訂詳細的

指引。有關指引列明施行各項美容程序的能力要求及適當處所。根據

有關指引，部分入侵性的程序必須由相關的專科醫生 (如整形外科醫生

及皮膚科醫生 )施行。事實上，《有關美容外科服務的歐洲標準》

亦建議類似的能力要求，指明施行第 2 類及第 3 類程序的醫生必須

完成相關的美容手術培訓。  
 
7.2.4 佛羅里達州亦規定外科程序 (包括美容程序 )必須由已完成

適當培訓及具備有關技能的醫生施行。香港、南韓及英國則仍未訂明

對醫生的相關要求。不過，因應檢討報告的建議，英國正就美容作業

的規管制度進行改革，並為施行外科及非外科美容程序的從業員制訂

認可的培訓標準。南韓近年發生的不良事故及非專科醫生在美容作業

的高度參與，已引發市民要求當局就醫生的美容作業能力訂明相關的

培訓及專科要求。是次研究結果顯示，各海外地方傾向就外科美容

作業訂明醫生的能力要求。  
 
 
7.3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7.3.1 在所研究的各個海外地方均已就製造、進口及分銷醫療儀器

(包括通常用作美容程序的醫療儀器 )訂立規管制度。在大部分所研究

的海外地方，使用指定美容相關醫療儀器，如高能量激光儀器，亦須

遵守註冊／發牌規定。  
 
7.3.2 與所研究的其他海外地方相比，新加坡對操作美容相關醫療

儀器的管制看來是最嚴格的。在新加坡，使用美容相關高能量激光

儀器需領有牌照。申請人須完成有關激光安全的培訓，才符合資格

領取牌照。舉例而言，通常用於整形外科的第 4 級激光，只有註冊醫生

或註冊牙醫才會獲發牌照。在佛羅里達州，使用高能量激光儀器

被視為醫療行為，因而只限醫生或一些醫護從業員在醫生的監督下

使用。舉例而言，法例訂明，已完成相關培訓及取得有關能力證書的

電蝕脫毛師，可在醫生的監督下操作高能量激光，以施行脫毛程序。  



 

35 

7.3.3 與其他所研究的海外地方相比，英國對使用美容激光儀器的

管制相對較寬鬆。在英國，只有提供外科激光療程的設施須向護理

質量委員會註冊，該委員會是醫療和成人護理服務的監管機構。至於

那些提供非外科激光或彩光療程的設施，現時全國並無劃一的註冊

規定；然而，一些地方機關或要求操作員持有特別護理牌照。因應

檢討報告的建議，英國政府正考慮對非外科美容程序施加更多管制，

要求這些程序須在臨床專業人員的處方及監督下施行。同時，有關

報告亦建議，施行非外科程序的非醫護人員須接受適當的培訓。  
 
7.3.4 上述結果顯示，是次研究的海外地方皆要求美容相關醫療

儀器的操作員，特別是高能量激光的操作員，必須為醫生或具備認可

知識及技能的人士。雖然香港仍未訂立醫療儀器的規管架構，但政府

將委託進行顧問研究，以識別將受管制的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類別，

並就操作該等儀器訂定所需的能力及資格。  
 
 
7.4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7.4.1 在是次研究的地方當中，只有南韓及佛羅里達州透過特設的

發牌制度規管美容行業。南韓要求所有美容程序由醫生施行。美容

行業只可在不使用任何醫療儀器或藥物的情況下施行基本的護膚或

美容護理。根據在佛羅里達州推行的發牌制度，美容師必須符合發牌

當局 (即美容業委員會 )所訂的培訓規定，並通過發牌考試，方可執業。

不過，美容師只獲准施行一些非入侵性的美容程序。  
 
7.4.2 相比之下，新加坡並無特定的規例，規管由美容行業施行的

美容程序。除操作高能量激光外，當地並無就施行非入侵性程序訂明

強制性的培訓要求。香港的情況與新加坡大致相若，即對美容師並無

訂明強制性的資格要求。新加坡衞生部在 2008 年表明，當局並無

規管美容業界的美容作業，原因是美容師使用的大部分產品一般並非

擬作醫療用途。儘管如此，美容行業本身正尋求優化服務的方法。

為加強公眾的信心，代表相關行業的商會，新加坡水療與保健協會，

正設立一個自願性參與的資料查冊，讓公眾在網上查閱其美容師會員

的資歷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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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與香港及其他所研究的地方比較，英國的美容行業可施行

更多非外科美容程序，包括肉毒桿菌毒素注射及激光療程。雖然英國

政府目前並無要求美容師接受強制的培訓，但當局正為施行非外科

美容程序的從業員訂明適當的認可資歷，以及考慮是否有需要規定由

非 醫 護 從 業 員 施 行 的 該 等 美 容 程 序 須 由 合 資 格 的 臨 床 專 業 人 員

監督。資歷架構背後的基本原則，是讓相關的非醫護從業員具備所需

的知識及資歷，以安全地提供非外科美容程序。  
 
7.4.4 總而言之，據觀察所得，美容行業的從業員，特別是那些

須 遵 從 法 定 發 牌 制 度 ( 如 佛 羅 里 達 州 及 南 韓 ) 或 自 願 性 認 可 計 劃

(如新加坡 )的從業員，只獲准提供有限種類的美容程序或相關服務。

此外，大部分所研究的海外地方已為或將會為業內的從業員制訂認可

的培訓標準，以提高美容服務質素及建立公眾的信心。  
 
 
7.5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7.5.1 是次研究的各個海外地方均對施行醫療及／或美容程序所在

的非住院設施施加法定要求。在香港，對於有可能施行高風險美容

程序所在的私營診療所及美容護理中心的安全標準缺乏法定管控，

社會上提出不少關注。政府正計劃改革私營醫療機構 (包括施行高風險

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 )的規管制度，以保障公眾健康。  
 
7.5.2 佛羅里達州及新加坡已對施行醫療及／或美容程序所在的

各類非住院設施實施規管控制。在佛羅里達州，獲准施行美容程序

所在的處所，如非住院外科手術中心、電蝕脫毛設施及美容中心，均在

各自的發牌或註冊制度下受規管。這些設施均須在安全、感染控制及

衞生情況方面符合指明的標準。新加坡已在美容作業的有關指引內

訂明施行各類美容程序的合適設施；此外，當局亦要求所有診療所

須備有功能性及具實效的設備，包括復蘇及急救設備。  
 
7.5.3 值得注意的是，佛羅里達州及新加坡均已就施行抽脂程序

所在的非住院設施實施嚴格的控制。當局對醫生的能力、設備及物資

的充足性及人手支援等均訂有法定要求。此外，在新加坡，有意從事

抽脂美容作業的診療所須先向衛生部申請批准成為非住院外科手術

中心，隨後進一步申請批准從事抽脂美容作業。持牌醫生亦須在從事

抽脂美容作業前取得衞生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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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南韓並無強制要求診療所備有應急的醫療設備，用作處理因

美容程序引起的緊急情況，亦無明確規定在診療所施行的麻醉工作

須由麻醉師負責。事實上，這些不足之處相信是該國過去數年發生

不良事故的可能原因，並因此引發市民要求當局實施改善措施。  
 
7.5.5 總而言之，施行入侵性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安全

標準，對於保障接受該等程序的人士的健康和安全來說被視為相當

重要。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麻醉工作的標準、處理緊急情況的設備及

物資，以及從業員在處理緊急情況方面的能力。  
 
 
7.6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7.6.1 是次研究的所有地方均訂有法例或指引，保障公眾免受與

醫療相關的誤導廣告及／或企業 (包括美容服務提供者 )的不良營商

手法影響。各個地方的消費者保障機關或規管醫療及／或美容界別

從業員的相關機構亦接受及處理消費者的投訴，包括那些與美容作業

有關的投訴。部分地方更已制訂或計劃制訂特定的機制或措施，

以加強對公眾的保障。  
 
 
廣告  
 
7.6.2 排山倒海的廣告及推廣優惠被認為是促使人們貿然進行美容

程序而未有認真考慮所涉及的風險及後果的因素。為保障公眾利益，

社會上一直有提出規管與美容程序相關的不負責任廣告及宣傳手法

的要求。舉例而言，南韓最近已訂立新規例，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及

學校附近範圍展示美容程序相關的廣告。教育部亦向學生派發了

有關外科整形手術所涉及不良後果的教育小冊子。在英國，檢討報告

建議禁止不良的促銷手法，例如設有時限的優惠及獎賞優惠。為回應

該項建議，英國有關當局已就美容作業的營銷手法公布一套新的指引

須知，為相關的廣告作業提供指引。  
 
 
資料披露  
 
7.6.3 為保障接受美容程序的人士，清晰的資料披露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在所研究的地方當中，新加坡在這方面已率先作出規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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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診療所須把程序本身的風險及可能引起的併發症充分向接受

抽脂程序的人士披露，並須在施行有關程序前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

此外，診療所須讓接受抽脂程序的人士在進行有關程序後提供書面

意見。同時，對於科學證據薄弱的程序，醫生有責任確保接受有關程序

的人士知悉有關性質，並在施行有關程序前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  
 
7.6.4 在南韓，有關美容程序的副作用及不良事故的報道，亦已促使

市民要求當局增設強制性的資料披露程序。作為改革的一部分，

英國正考慮採取措施，讓公眾更容易獲取獨立及實證為本的資料，

以了解有關美容程序的潛在風險及後果，並考慮是否有需要規定在

施行外科美容程序前必須取得顧客的知情同意。  
 
 
冷靜期  
 
7.6.5 社 會 上 有 建 議 香 港 應 強 制 要 求 服 務 提 供 者 提 供 冷 靜 期 ，

讓有意接受美容程序的人士可再三考慮。在是次研究的地方中，

新加坡是唯一一個為接受抽脂程序的人士訂立強制性  7 天冷靜期的

地方。在美容行業方面， CaseTrust 是新加坡消費者協會轄下的認證

機構，其在新加坡推行自願性的認證計劃，為以良好營商手法經營的

美容、水療及按摩業務進行認證。在該計劃下，獲認證的商户須向顧客

提供最少 5 個工作天的冷靜期，在這段期間，如顧客有意取消有關服務

計劃，可要求退還已支付的款項。  
 
 
申訴制度  
 
7.6.6 南 韓 的 申 訴 制 度 的 特 色 是 設 有 調 解 機 制 以 解 決 醫 療 糾 紛

(包括與美容程序有關的糾紛 )。就醫療事故尋求協助的人士可向

在 2012 年由國家設立的調解機構，即南韓醫療糾紛調解仲裁院作出

申訴。若有關的醫生同意參與調解，該機構指出可在 90 天內作出

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與傳統的訴訟程序相比，這做法可更快解決醫療

爭議。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鄭慧明及吳穎瑜  
2014 年 11 月 28 日  
電話： 2871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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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瑞典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概覽  
 
 
A.I.1 根據瑞典統計局 (Statistics Sweden)的資料，當地可能從事美容

作業的場所在 2011 年估計約有 4 552 個，當中包括整形外科診所、

牙科診所及美容院。一項對當地 167 個曾於 2011 年施行美容程序的

場所進行的調查顯示，這些場所在該年共施行約 63 850 項美容程序，

其中  62.8% 在整形外科診所或牙科診所施行，37.2% 在美容院施行。  
 
A.I.2 瑞典目前並無特定的美容作業規管制度。由於美容作業在

瑞典並不視為醫療行為，因此，規管醫療專業人員的作業以及醫療

服務與設施標準的現行法例，並不適用於美容作業。當地的醫療或

美容業從業員無須符合任何特定的資格及能力要求，即可施行美容

程序 (一些激光或彩光治療程序除外 )。  
 
A.I.3 在規管醫療儀器 (包括美容相關醫療儀器 )的製造、推銷及分銷

方面，瑞典基本上遵循歐盟的指令。至於激光及彩光儀器的使用

管制，當地規定，使用第 3B 級或第 4 級激光儀器或彩光儀器在眼睛

或眼部周圍進行的治療，必須在有持牌醫生負責的情況下施行。根據

有關輻射安全的法例，激光及彩光儀器的擁有人和操作員均須熟悉

該等儀器的操作及所涉風險，並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或減少

該等儀器可能造成的傷害。然而，當地並無訂明有關使用該等儀器的

培訓規定。  
 
A.I.4 根據第 A.I.1 段所述的同一項調查，在美容程序提供者當中，

59%的整形外科診所、 39%的牙科診所及 22%的美容院曾於 2011 年

曾遭顧客投訴。這些提供者有些已向有關顧客支付補償金，以解決

有關投訴。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規管機構不會處理因接受美容程序而

受傷的人士所提出的投訴，原因是美容作業並不屬於其規管範圍。

不過，當事人可向可能受病人保險保障 (就醫療專業人員而言 )及／或

法律責任保險保障的服務提供者索償，又或可按照服務協議條款或

根據侵權法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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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續 )  
 
 
A.I.5 2012 年 6 月，國家衞生福利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65 發表了一份有關瑞典規管美容作業的檢討報告。報告表示，

美容程序在性質上可能涉及風險，而在現行的規管制度下，接受美容

程序人士的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報告進而建議加強規管美容作業，

使公眾利益獲得更大保障。  
 
A.I.6 為回應上述報告，國家衞生福利委員會在 2013 年建議對現行

的規管制度作出修訂。這些修訂包括： (a)涉及外科手術、注射及皮膚

穿刺的美容程序應視為醫療行為，並受醫療法例規管；(b)高風險美容

程序應由持牌醫護從業員 (例如具備整形外科專業知識的醫生 )施行；

(c) 因 接 受 美 容 程 序 而 受 傷 的 人 士 可 透 過 規 管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機關提出申訴，並憑藉該等提供者的病人保險保障而獲得補償；

及 (d)禁止旨在為 18 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改善外表的美容程序。  
 
A.I.7 瑞典政府認為，對美容作業規管制度展開立法修訂前，必須

先作進一步研究。瑞典政府在 2014 年 4 月委託顧問進行研究，以訂定

所需的法例修訂及其他措施，從而加強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安全及

保障。該項顧問研究旨在探討的事項包括： (a)可能須由醫療專業人員

施行的美容程序；(b)須向接受美容程序人士提供的資料，以及向這些

人士取得同意的形式； (c)應否引入特定的保險計劃以涵蓋美容程序

所致的損傷；及 (d)須否為某些美容程序設定年齡限制。顧問研究預期

將於 2015 年 11 月或之前完成。  
  

                                                       
65 國家衞生福利委員會是衞生及社會事務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轄下的政府

機關，所負職責包括收集及分析與衞生及社會照顧有關的資料，以及制訂與衞生及

醫療服務有關的標準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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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香港的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為有潛在安全關注的美容程序所作的分類  

 

程序  由醫生／牙醫進行
在研究醫療儀器的

規管框架時討論  

I .  涉及皮膚穿刺的程序  

(a) 皮下填充劑注射     
(b) A型肉毒桿菌毒素注射     
(c) 自體高濃度血小板血清     
(d) 自體細胞療程     
(e) 冰釋細胞複製再生療程     
(f ) 美白針注射     
(g) 減肥針注射     
(h) 中胚層療法     
( i)  微針療程     
( j) 紋身  獲豁免   
(k) 穿環  獲豁免   

II. 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程序  

(a) 微晶磨皮     
(b) 化學剝脫     
(c) 水磨嫩膚     
(d) 水鑽嫩膚加真空療程     

III. 涉及體外能量源的程序  

(a) 激光 (第 3B級／ 4級 )    
(b) 射頻     
(c) 強烈脈衝光 (彩光 )    
(d) 體外衝擊波     
(e) 消脂用途的超聲波  

(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聲 波 和

非熱能性超聲波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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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續 ) 
 

香港的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為有潛在安全關注的美容程序所作的分類  

 

程序 由醫生／牙醫進行
在研究醫療儀器的

規管框架時討論 

III. 涉及體外能量源的程序 (續 )  

(f ) 冷凍溶脂術     

(g) 高壓脈衝電流     

(h) 等離子     

( i)  發光二極管光線療法     

( j) 紅外線     

(k) 微電流     

( l)  低溫電泳導入術     

(m) 電穿孔導入術／

離子導入術     

(n) 脈衝磁療     

(o) 微波應用     

IV. 其他有機會引起安全問題的美容程序  

(a) 洗腸     

(b) 高壓氧氣治療     

(c) 氣壓槍     

(d) 漂牙     

(e) 吸力按摩 ( 1 )  不需要   
註： (1)  這項程序所涉及的風險被認為較低，如並非配合其他能量應用程序 (如光能或

射頻 )同時進行，則不屬醫藥治療。  
資料來源： Food and Health Bureau 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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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美國佛羅里達州施行外科手術所在的醫務所 

必須配備的設備及物資 

 
 
施行第 II 級及第 III 級外科手術程序所在的醫務所須備有的  
設備及物資 (1 )  
 
(a) 在 施 行 麻 醉 的 地 方 配 備 急 救 手 推 車 ， 其 上 須 備 有 完 備 周 全 的

物資，包括指定的復蘇藥物；  
 
(b) 必須備有苯二氮䓬類藥物 (Benzodiazepine)，但無須放在急救手推車

上；  
 
(c) 正壓呼吸器 (例如人工急救蘇醒器 )及氧氣補給；  
 
(d) 呼氣末二氧化碳檢測儀；  
 
(e) 血壓／心電圖／血氧飽和度的監測儀器；  
 
(f ) 緊急插喉設備，包括抽吸裝置、氣管插管、喉鏡；  
 
(g) 心臟除顫器或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  
 
(h) 緊急電源，其供電量應足以支持所需設備最少運作兩小時；  
 
(i) 合適的消毒設備；及  
 
( j) 靜脈注射液及設備。  
 
 
註： (1 )  由於第 I I 級程序涉及在手術期間透過靜脈注射、肌肉注射或肛門塞劑使用藥物

和鎮靜劑，因此有需要監察病人在手術中及手術後的情況。第 I I I 級程序涉及採用

全身麻醉或主要傳導麻醉及手術前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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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美國佛羅里達州施行外科手術所在的醫務所 

必須配備的設備及物資 

 
 
對施行第 III 級外科手術程序所在的醫務所施加的額外規定  
 
(a) 醫 務 所 須 備 有 設 備 及 藥 物 ( 包 括 最 少 36 安 瓿 瓶 的 丹 曲 洛 林

(dantrolene))，以及提供麻醉後的監測復蘇服務；  
 
(b) 醫務所在整體的設備及物資方面須媲美獨立的非住院外科手術

中心，包括但不限於為病人復蘇的設備；  
 
(c) 脈搏血氧定量計、胸前或食道聽診器，以及體溫監測儀器；及  
 
(d) 一張可供病人以頭低腳高的方式仰卧或做出其他方便進行手術的

姿勢的手術枱。  
 
 
資料來源： Florida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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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新加坡的《醫生美容作業指引》  
列表A及列表B程序  

 

列表A下的  
程序類別  

最低能力要求 (1 ) 可進行程序

的適當處所

曾進行有關程

序的所需次數 (2 )

非入侵性  

(a) 化學或壓縮氣體

／液體換膚  
MBBS(3 )  (COC)(4 )  診所 (5 )  30 

(b) 微晶磨皮  MBBS (COC) 診所  30 

(c) 強烈脈衝光  
(彩光 ) 

MBBS (COC) 診所  30 

(d) 使用射頻、紅外

線及其他光學儀

器，例如進行緊

膚或脫毛  

MBBS (COC) 診所  30 

(e) 激光 (非剝離性 )
脫毛  

MBBS (COC) 診所  30 

(f) 光動力／  
氣動光療法  

MBBS (COC) 診所  30 

(g) 溶脂 (熱力／  
超聲波 ) 

MBBS (COC) 診所  30 

輕微入侵性  

(a) 肉毒桿菌毒素  
注射  

MBBS (COC) 診所  30 

(b) 填充劑注射  整形外科醫生，

MBBS (COC) 
診所  30 

(c) 靜脈勾取術  整形外科醫生、

普通外科／  
心血管科醫生  

手術室 (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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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續 ) 
 

新加坡的《醫生美容作業指引》  
列表A及列表B程序  

 

列表A下的  
程序類別  

最低能力要求  
可進行程序

的適當處所

曾進行有關程序

的所需次數  

輕微入侵性 (續 )  

(d) 硬化劑注射

治療  
整形外科醫生／

皮膚科醫生，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20 

(e) 絲線拉皮  整形外科醫生，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20 

(f) 激光  
 治療血管損

傷及皮膚色

素沉着  
 皮膚更生

(例如飛點

激光 )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30 

入侵性  

(a) 腹部去脂術  整形外科醫生／

普通外科醫生／

婦科醫生 (COC) 

手術室  10 

(b) 眼瞼手術 (包括

割雙眼皮 ) 
整形外科醫生／

曾受眼部整形手術

培訓的眼科醫生  

手術室／  
診所  

20 

(c) 隆胸或縮胸  整形外科醫生  手術室  10 

(d) 提眉術  整形外科醫生  手術室  10 

(e) 脂肪移植手術  整形外科醫生／

皮膚科醫生，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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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續 ) 
 

新加坡的《醫生美容作業指引》  
列表A及列表B程序  

 

列表A下的  
程序類別  

最低能力要求  
可進行程序

的適當處所

曾進行有關程序

的所需次數  

入侵性 (續 )  

(f ) 植髪  整形外科醫生／

皮膚科醫生，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10 

(g) 植入手術 (不包

括隆胸 ) 
整形外科醫生  手術室／  

診所  
10 

(h) 激光 (例如

二氧化碳／

釹雅各剝離性

激光 )換膚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20 

(i) 抽脂 (傳統／

水刀／威塑／

激光抽脂 ) 

按衞生部就抽脂

手術所訂的特別

發牌條件  

按衞生部就

抽脂手術

所訂的特別

發牌條件  

不適用  

( j) 鼻整形手術  整形外科醫生／

耳鼻喉科外科

醫生  

手術室／  
診所  

10 

(k) 除皺 (拉面皮 ) 整形外科醫生  手術室  10 

(l) 磨皮 (機械 ) 整形外科醫生／

皮膚科醫生，

MBBS (COC) 

手術室／  
診所  

10 

註： (1 )  最低能力要求指進行有關程序及處理預計的嚴重併發症所需的能力。  
 (2 )  醫生必須在 2006 年 10 月 1 日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期間曾進行所規定的手術次數。 
 (3 )  MBBS 即內外全科醫學士。  
 (4 )  COC 指透過修讀相關科目，並獲新加坡醫藥理事會核准及認可的認證專科課程

而取得的合格證明書。  
 (5 )  診所指具備適當設施及員工的診所。這代表有關診所的設備及人手水平必須與

所進行的程序相稱。  
 (6 )  手術室指醫院及非住院外科手術中心內的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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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續 ) 
 

新加坡的《醫生美容作業指引》  
列表A及列表B程序  

 
 
列表B程序  
 
(a) 消脂針；  
 
(b) 二氧化碳化脂療程；  
 
(c) 微針滾輪；  
 
(d) 皮膚美白針；  
 
(e) 幹細胞活化蛋白皮膚更生；  
 
(f ) 負壓程序 (例如太空艙 )；及  
 
(g) 機械按摩 (例如以 "滑動按摩 "、 "負壓按摩 "等形式去除橙皮脂肪 )。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Heal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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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新加坡診療所須備有的設備及物資 

 
 
設備及復蘇設施  
 
診療所須符合的規定包括下列各項：  
 
(a) 用於入侵性程序的手術器材須在每次使用後以蒸壓消毒法充分

消毒 (又或使用無菌的即棄型手術器材 )；  
 
(b) 康復區須備有麻醉後監察設施；  
 
(c) 須 備 有 復 蘇 設 施 ( 例 如 復 蘇 藥 物 ， 包 括 腎 上 腺 素 注 射 液

(Injection Adrenaline)、 皮 質 醇 注 射 液 (Injection Hydrocortisone)或 同 類

藥物 )，以處理緊急事故和病人對任何治療的不良反應；及  
 
(d) 須備有進行靜脈輸液的所需器具 (包括靜脈輸液器、靜脈插管及

靜脈注射液 )，以及保持呼吸道暢通的所需器具 (包括偉華復蘇器

(air-viva)和不同大小的氣喉 )。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Health (un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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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續) 

 

新加坡診療所須備有的設備及物資 

 
 
有關抽脂程序的進一步規定  
 
 
(a) 操作室或手術室須備有必要設施，包括合適的手術枱或手術牀、

照明、通風、抽吸、復蘇和監察設備 (包括脈搏血氧儀 )，以及任何

其他特別設備；  
 
(b) 操作室或手術室應配備應急照明和水電供應；  
 
(c) 在抽脂程序後，持續監察病人的生命表徵 (包括清醒度、脈搏率、

呼吸率、血氧飽和度、血壓及體温 )，而監察時間的長短，應與所

施予的鎮靜及／或麻醉程度和所施行的程序相稱。  
 
(d) 須在復蘇區備有病人躺椅及所需的復蘇設備，例如供氧裝置、

抽吸、脈搏血氧儀及其他監察設施；及  
 
(e) 須備有足夠的復蘇及監察設施 (包括心臟除顫器 )，以處理緊急事故

或抽脂程序引發的併發症。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Health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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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背景資料 

人口   截至 2013年年

底為 720萬。  
 2013年為1 960萬

(佔全美總人口

6.2%)。  

 截至 2014年 4月
為 5 120萬。  

 截至 2013年
6月為

540 萬。  

 截至 2013年
年中為

6 410萬。  
註冊 /持牌
醫生及相關
專科醫生的
數目  

 截至 2012年
12月有 13 006名
普通科醫生、

84名皮膚科及

性病科專科

醫生，以及 53名
整形外科專科

醫生。  

 截至 2012年 12月有

48 852名醫生，其中

皮膚科醫生及整形

外科醫生分別有

867名及 613名。  

 截至 2012年 12月
有 107 221名
醫生，其中有

1 994名皮膚科

醫生及 1 851名
整形外科醫生。

 截至 2013年
12月有

11 433名
醫生，其中

有 100名
皮膚科醫生

及 55名整形

外科醫生。

 截至 2014年
7月有

233 373名
醫生。  

美容服務提供
者及從業員的
數目  

 截至 2014年 3月
有 9 935個場所

及 39 151名
從業員。  

 在 2012-2013財政

年度有 212 650名
持牌美容師。  

 資料不詳。   資料不詳。  約 80 000名
美容師。  

所進行的美容
程序的數目  

 資料不詳。   2013年，估計有超過

1 100萬項，其中

16.5%屬外科程序，

其餘 83.5%屬非外科

程序 (按全美總數

計算 )。  

 2011年，由具

專科認證的整形

外科醫生施行的

美容程序約有

650 000宗。  

 資料不詳。  2011年，由具

專科認證的

整形外科醫生

施行的美容

程序約有

211 40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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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背景資料 (續 ) 

美容作業

帶來的收入 

 資料不詳。   2013年估計約為

120億美元 (931億
港元 )(按全美總數

計算 )。  

 2013年整容業

的收入約為

2,670億韓圜

(19億港元 )。  

 估計為每年 2 億
新加坡元 (12.4億
港元 )。  

 2010年為 23億
英鎊 (276億
港元 )。  

美容作業的

規管機構 

 衞生署；  
 海關；及  
 規管醫療專業人

員的有關法定

委員會。  

 佛羅里達州衞生

部；  
 佛羅里達州商務和

職業監管部；及  
 各個專業委員會，

如佛羅里達州醫務

委員會及美容業

委員會。  

 衞生福利部。  衞生部；及  
 規管醫療專業人員的

有關法定委員會。  

 英國衞生部；  
 護理質量委員

會；  
 規管醫療專業

人員的有關

法定委員會；及  
 地方機關。  

美容程序的分類  

美容程序的

分類  
 指明若干高風險

程序屬醫療

程序，並根據

醫療專業人員的

自我規管制度

加以規管。  

 指明若干美容程序

屬醫療行為，並

根據各醫護專業

人員的規管架構

加以規管。  

 指明美容程序

屬醫療行為，

並根據醫療

專業人員的

規管架構加以

規管。  

 美容程序被分類為

下列類別： (a)非入侵

性、 (b)輕微入侵性、

(c)入侵性及 (d)只有低

或甚低程度的科學

證據支持的美容

程序；並透過醫生的

自我規管指引加以

規管。  

 程序一般分為

外科及非外科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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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美容程序的分類 (續 ) 

指明屬醫療行

為或只容許由

醫療及／或

醫護專業人員

施行的程序  

 涉及注射及以

機械／化學

方法在皮膚

表皮層以下

進行皮膚

剝脫、高壓氧

氣治療，以及

漂牙等美容

程序。  

 大部分美容程序

(包括外科程序，以及

涉及注射和使用彩

光及高能量激光

儀器的程序 )。  
 部分程序 (例如注射

或激光治療 )可由

醫護從業員在醫生

的監督下施行。  

 涉及皮膚穿刺

(包括紋身和

穿耳 )及須使用

醫療儀器的

美容程序。  

 輕微入侵性

及入侵性的

程序，以及

只有低或甚低

程度的科學

證據支持的

程序。  

 外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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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美容程序的分類 (續 ) 

有否要求有關

美容程序須由

註冊 /具專科

認證的醫生

(如整形外科

醫生 )施行  

 沒有。   沒有。  沒有。   有。若干

入侵性

程序，如

隆胸和拉面

皮，必須由

整形外科

醫生施行。

 沒有。英國政府正考慮

是否有需要規定美容

外科手術只能由名列

於英國醫務總會專科

登記冊的醫生施行，

而這些醫生所施行的

程序應限於其獲得

專科培訓的範疇。  
有否要求有關

醫生須就施行

美容程序接受

相關培訓  

 並無就醫生

施行特定美容

程序的能力或

經驗訂明具體

的要求。  

 施行外科美容

程序的醫生須

接受適當的培訓

及具備相關的

技能。  

 並無就醫生

施行特定美容

程序的能力或

經驗訂明具體

的要求。  

 就列表 A 的

美容程序，

醫生須符合

訂明的具體

能力要求。

 醫生須就施行外科

程序接受外科培訓。  
 因應檢討報告的

建議，英國正就施行

外科及非外科程序的

從業員制訂認可的

培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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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可以／容許由

美容師施行的

美容程序  

 沒有被指明為

醫療程序的

程序，例如紋身

和涉及使用

美容相關醫療

儀器的程序。  

 沒有被指定為醫療

行為的部分非入侵性

程序，例如化學換膚

及微晶磨皮。  

 美容師不得

參與美容

作業，他們

只能提供

一般的皮膚

護理服務。  

 非入侵性程序，

例如化學換膚及

激光脫毛程序。

 非外科程序，

例如肉毒桿菌

毒素注射、

化學換膚及

激光治療。  

為規管美容業

而特設的制度  
 沒有。   有，美容師須受由

美容業委員會管理的

發牌制度所規管。  

 有，業務經營

者及美容師

均須獲地方

政府發牌。  

 無須申請牌照，

除非美容護理

中心提供指定

服務，例如水療

或按摩服務。  

 沒有在全國

層面特設相關

的規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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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美容業界施行美容程序的規管 (續 ) 

與美容程序

有關的培訓

規定／認可

架構  

 沒有強制性的

美容師資歷認可

架構。  
 舉辦自願性參加

的技能測試以

核證彩光儀器

操作員的能力

水平。  

 美容師須接受

最少 1 200小時

培訓，並通過

相關考試才可

取得牌照。  
 美容業委員會按

美容作業的各大

範疇 (而非指定的

美容程序 )訂定了

最低能力要求。  

 業務經營者及

美容師均須完

成所需培訓或

取得相關

資歷，才可

獲發牌照。  

 沒有強制性

的美容師

培訓或資歷

認可架構。  

 沒有就美容作業

方面制訂強制性

的資歷認可架構。 
 因應檢討報告

提出的建議，

現正為非外科

美容程序的處方

者及提供者制訂

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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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有關使用美容

相關醫療儀器

(例如高能量激光

及彩光儀器 )的
發牌／註冊規定  

 沒有。   醫生或醫護

從業員根據其

專業牌照及在

相關的授權

安排下獲准

操作有關儀器。

 資料不詳，

有待食品藥物

安全部答覆。  

 高能量激光

儀器的操作員

須取得國家

環境局發出的

牌照。  

 提供外科激光治療

的設施須向護理

質量委員會註冊。  
 部分地方機關或會

要求非外科激光及

彩光程序的服務

提供者及操作員取

得特別護理牌照。  

有關使用美容

相關醫療儀器的

培訓規定  

 沒有訂立

強制性的

培訓規定。  

 就提供激光

脫毛護理服務

的電蝕脫毛師

訂立強制性的

培訓要求，而

他們在提供

有關服務時，

必須有醫生

在場監督。  

 資料不詳，

有待食品藥物

安全部答覆。  

 須完成相關

培訓或取得

相關資歷以

取得操作

高能量激光

儀器的牌照。

 部分地方機關或會

在發牌制度下訂明

對使用者的培訓

要求。  
 英國政府現正考慮

規定非外科程序

(包括激光及彩光

治療 )須由臨床的

專業人員處方及

監督，並正就有關

程序的處方者及

提供者制訂資歷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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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使用美容相關醫療儀器的規管 (續 ) 

美容師可否

使用美容相關

醫療儀器 (例如

高能量激光及

彩光儀器 )施行

美容程序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可以。  

美容師可否

獨立使用美容

相關醫療儀器

施行美容程序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可以。不過，英國

政府正考慮要求

激光及彩光美容

程序的施行須由

臨床專業人員

監督。  

有否強制性

要求美容師就

使用美容相關

醫療儀器接受

相關的培訓  

 沒有。   不適用。   不適用。   只對高能量

激光的操作員

施加培訓要求。

 部分地方機關或

會在發牌制度下

訂定培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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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施行美容程序所在的非住院設施的規管  

規管架構   監管私營醫療

機構的現行

法例主要涵蓋

私家醫院及

非牟利診療

所。  
 政府現正計劃

改革私營醫療

機構的規管

架構，以涵蓋

施行高風險

美容程序所在

的非住院

設施。  

 除某些醫學水療中

心外，大部分類型的

非住院設施均受其

所屬註冊或發牌

制度所規管。  
 有關設施須符合

一套強制性標準，

當中或包括服務、

人手、設備及物資，

以及安全和衞生

情況。  

 診療所須符合

衞生福利部

所訂的一般設

施標準及安全

規定。然而，

當局對處理

緊急事故所需

的設備，以及

麻醉工作，並無

明確規定。  

 診療所應設有

用於醫療和

手術用途的

有效實用設施

和設備，並備有

緊急情況下

使用的復蘇

設施。診所的

設備及人員

水平應與所

施行的程序

相稱。  

 提供外科美容程序

的設施須受護理

質量委員會的

規管。為回應檢討

報告，護理質量委員

會將會檢討現行的

巡查制度及所採用

的評定準則。  
 提供若干非外科

美容程序 (例如激光

治療 )的設施或會受

地方機關的規管。

制訂中的服務提供

者資歷架構或會

涵蓋相關課題，以

確保有關設施達

安全水平。  
對在診療所內為

外科手術施行

麻醉工作的人員

訂定的要求 

 並無訂定強制

性的要求。 

 指明類別的麻醉工

作，如手術期間使用

藥物和鎮靜劑，以及

全身麻醉，必須由

麻醉師、合資格的

護士或醫生助理

協助或施行。 

 並無訂定強制

性的要求。 

 指明類別的

麻醉工作，如

全身麻醉，必須

由麻醉師或在

麻醉師監督下

由醫生或牙醫

施行。 

 並無訂定強制性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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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續 ) 
 

選定地方的美容作業規管架構的主要特點  
 

 香港  
美國  

佛羅里達州  
南韓  新加坡  英國  

對接受美容程序人士的保障  

加強保障
接受美容
程序人士的
特定機制／
措施  

 透過不同媒體

渠道加深市民

對美容程序所

涉風險的

認識；及  
 審視與美容

程序有關的

廣告，以偵察

有否任何涉嫌

違反相關法例

的情況。  

 主要提供一般的

保障或設有申訴

制度，例如各

規管機構均訂

有投訴機制，

處理有關醫學界

或美容界內持牌

從業員行為失當

的投訴。  

 限制在公共交通

工具和學校附近

範圍，展示美容

程序相關廣告；  
 向學生派發

小冊子，藉以教導

學生外科整形

手術的後遺症，

以免他們沉溺

於整容的不良

風氣；及  
 設立南韓醫療

糾紛調解

仲裁院，以解決

醫療糾紛，包括

涉及美容程序的

糾紛。  

 禁止醫生就科學

證據薄弱的美容

程序發放宣傳

廣告；  
 強制規定須向

接受抽脂程序的

人士提供冷靜期

及披露資料，

以及要求他們

作出書面同意；

及  
 就科學證據薄弱

的程序，規定

醫生須取得接受

有關程序的人士

的書面同意。  

 相關機關已就

檢討報告所提出

的建議，研究為

接受美容程序的

人士提供實證為

本的資料，並考慮

在日後制訂有關

美容外科手術的

道德守則內，加入

徵詢同意的

規定；及  
 已就廣告守則的

指引須知作出

更新，以處理與

美容作業廣告及

宣傳有關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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